
郵遞區號���-����

大通公園

※定期募集還可以到網站辦理線上申請。
 （也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申請）

地下街出入口

����年（令和�年）

入住者募集指南
定期募集的募集期間

前期募集　�月�日（週四）～�月��日（週五） ※申請資料開始發放日　�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週二）～�月��日（週三） ※申請資料開始發放日　�月��日

後期募集　��月�日（週二）～��月�日（週三） ※申請資料開始發放日　��月��日

一般財團法人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 官方網站
https://s-j-k.or.jp/

※短期募集、全年募集請參考第�～�頁。

諮詢

札幌市中央區北�條西�丁目�番地OAK札幌大廈�樓
一般財團法人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 募集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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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諮詢專線

電話：���-���-����
傳真：���-���-����

北 � 條 通 西�丁目地下步道�號出口

營業時間／平日�:��～��:��

時計台
大廈

札幌市役所

〒

市民
大廳

北海道
經濟
中心

（一財）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
OAK札幌大廈�樓

《從地鐵大通站步行�分鐘》
※ 沒有停車場

札幌
創世
廣場

住宅管理公社官方網站

※請注意，在定期募集期間，週六日·例假日
亦可辦理募集相關業務。

札幌市營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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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營住宅是札幌市依法設立的公營住宅，旨在解決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依照入住者所
得收取相應的房租。
申請市營住宅，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各種資格與條件。
本指南是為了向各位說明申請市營住宅必須符合的資格與條件而編成。
請您詳細閱讀內文後，再辦理申請。

募集與申請

１ 募集與申請

市營住宅的入住者募集，以下述三種方式進行。
日期等募集內容詳情，請參考第�～�頁。

（１）定期募集（每年�次）
定期募集一年舉辦三次：前期、中期、後期（紅葉台住宅區除外）。

（２）短期募集（每月�次）
紅葉台住宅區的入住者募集。其他月份也會辦理入住者募集，是針對一年六次的定期募集
期間無人申請的住宅，以及一年兩次的事故閒置住宅（屋內發生獨居者死亡等事件的住宅）。

（３）全年募集（隨時）
在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期間無人申請而長期閒置的住宅， 全年皆可提交入居者申請，
按提交的先後依序受理入住申請，先到先得。

《申請時的注意事項》
➀ 申請前請先確認您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第�～�頁）。

在提交申請當日不符合申請資格者，不得申請。

➁ 募集日期和申請方法，詳見第�～�頁。即使提交之申請有在募集期間內予以受理，
若申請人數過多將以抽籤方式決定（上述（�）全年募集按先到先得原則辦理）。

➂ 每次募集，一個家族（入住者家庭）僅限申請一戶。

另外，提交入住申请书后不能变更申请内容。

若發現有一個家庭申請兩戶以上住宅或是一人申請複數住宅的狀況，則申請作廢（即使是
因享有優待措施而獲得多個抽籤號碼的狀況下，一個家庭也只能申請一戶住宅。不得將抽
籤號碼分開提交多個入居申請書）。

➄ 抽籤中選後的手續詳見「從抽籤中選到入住的手續」（第��～��頁）。入住時，須承諾遵守各
種入住規定，包括公營住宅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等。

➃ 若是有提交複數募集申請的狀況下，針對有提交申請
上述（１）定期募集、（２）短期募集之中任一募集的人，若發生先在抽選中中選住宅的狀
況，必須放棄尚未抽選的募集申請或是放棄已中選的住宅。另外，若是在（１）或（２）的募
集之外又申請了（３）全年募集的狀況下，因為全年募集是申請階段就決定住宅的形式，申
請者必須放棄（１）或（２）的抽選或是取消全年募集的申請。

※ 我們會通知抽籤中選者準備資格審查等手續所須之資料。審查以申請日為基準來
進行，若發生偽造申請書內容或不具申請資格等狀況，則入住申請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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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營住宅是札幌市依法設立的公營住宅，旨在解決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依照入住者所
得收取相應的房租。
申請市營住宅，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各種資格與條件。
本指南是為了向各位說明申請市營住宅必須符合的資格與條件而編成。
請您詳細閱讀內文後，再辦理申請。

募集與申請

１ 募集與申請

市營住宅的入住者募集，以下述三種方式進行。
日期等募集內容詳情，請參考第�～�頁。

（１）定期募集（每年�次）
定期募集一年舉辦三次：前期、中期、後期（紅葉台住宅區除外）。

（２）短期募集（每月�次）
紅葉台住宅區的入住者募集。其他月份也會辦理入住者募集，是針對一年六次的定期募集
期間無人申請的住宅，以及一年兩次的事故閒置住宅（屋內發生獨居者死亡等事件的住宅）。

（３）全年募集（隨時）
在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期間無人申請而長期閒置的住宅， 全年皆可提交入居者申請，
按提交的先後依序受理入住申請，先到先得。

《申請時的注意事項》
➀ 申請前請先確認您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第�～�頁）。

在提交申請當日不符合申請資格者，不得申請。

➁ 募集日期和申請方法，詳見第�～�頁。即使提交之申請有在募集期間內予以受理，
若申請人數過多將以抽籤方式決定（上述（�）全年募集按先到先得原則辦理）。

➂ 每次募集，一個家族（入住者家庭）僅限申請一戶。

另外，提交入住申请书后不能变更申请内容。

若發現有一個家庭申請兩戶以上住宅或是一人申請複數住宅的狀況，則申請作廢（即使是
因享有優待措施而獲得多個抽籤號碼的狀況下，一個家庭也只能申請一戶住宅。不得將抽
籤號碼分開提交多個入居申請書）。

➄ 抽籤中選後的手續詳見「從抽籤中選到入住的手續」（第��～��頁）。入住時，須承諾遵守各
種入住規定，包括公營住宅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等。

➃ 若是有提交複數募集申請的狀況下，針對有提交申請
上述（１）定期募集、（２）短期募集之中任一募集的人，若發生先在抽選中中選住宅的狀
況，必須放棄尚未抽選的募集申請或是放棄已中選的住宅。另外，若是在（１）或（２）的募
集之外又申請了（３）全年募集的狀況下，因為全年募集是申請階段就決定住宅的形式，申
請者必須放棄（１）或（２）的抽選或是取消全年募集的申請。

※ 我們會通知抽籤中選者準備資格審查等手續所須之資料。審查以申請日為基準來
進行，若發生偽造申請書內容或不具申請資格等狀況，則入住申請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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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募集 － 前期募集、中期募集、後期募集
➀ 募集日期

申請資料
開始發放日 募集期間 公開抽籤會

（註） 入住說明會 指定入住日

前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 �月�日～ ��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後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 月下旬 � 月�日

『

（註）請注意，當參加公開抽籤會的人數超過場地可容納人數時，將實施入場人流管制。
　  另外，抽籤結果可以來電（���-���-����）或上網確認。

申請方法➂
請從「募集住宅一覽表」中選擇一個您想申請的住宅，在募集期間內填妥「入住申請表」提交
或郵寄（依據募集期間最終日為止的郵戳予以受理）至公社募集專員處。

（受理時間為�:��～��:��（定期募集期間內，週六日僅供辦理募集相關業務））

※若有新設住宅募集，則與定期募集合併進行（不得重複申請新設住宅募集和定期募集）。詳情
請見《広報さっぽろ》及申請資料發放期間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

※募集日期可播打以下服務專線（自動語音）進行確認。

【定期募集服務專線���-���-����（��小時）】

確認募集住宅➁
從申請資料開始發放日到募集期間結束為止，公社募集專員會在各區役所和市役所辦公室
發放（亦可上網下載https://s-j-k.or.jp/）「募集住宅一覽表」和「入住申請表」。
※ 紅葉台住宅區的入住者募集非定期募集，而是透過（２）短期募集辦理。
　另外，有時也會透過（３）全年募集辦理。

募集期間內可透過公社網站辦理申請（亦可用智慧型手
機申請）。另外，申請僅在募集期間內受理（網路申請將
於募集期間最終日��:��截止），請您特別注意。
※公社網站的募集住宅一覽表，僅在募集期間開放瀏覽。

住宅管理公社官方網站

a. 紅葉台住宅區每個月都會進行募集。
b.  定期募集的再募集於�月、�月、��月、��月、�月、�月進行。
c.  事故屋的募集於�月、�月進行。

募集期間 公開抽籤會 審查與手續等 指定入住日

▼

▼

▼

▼

入住申請

資格審查

預　審

入住手續

入住說明會

（２）短期募集 － 紅葉台住宅區的募集、定期募集的再募集、針對事故屋的募集

➀ 募集日期

➁ 確認募集住宅

➂ 申請方法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 ��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請向公社募集專員（亦公告於網站https://s-j-k.or.jp/）進行確認。
此外，募集期間內可播打以下服務專線（自動語音）確認。

請於募集期間內到公社募集專員窗口辦理。選擇一個您希望入住的住宅，並當場提交「入
住申請表」。
（受理時間為平日�:��～��:��（募集期間最終日至中午��:��截止））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請表」不得帶走。
※各區役所和市役所的辦公大樓沒有發放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請表」。

【短期募集服務專線���-���-����（��小時）】

※事故閒置住宅
的募集為�月�日

※事故閒置住宅
的募集為��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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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募集 － 前期募集、中期募集、後期募集
➀ 募集日期

申請資料
開始發放日 募集期間 公開抽籤會

（註） 入住說明會 指定入住日

前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中期募集 �月��日 �月�日～ ��日 �月��日 ��月下旬 ��月�日

後期募集 ��月��日 ��月�日～�日 �月�日 � 月下旬 � 月�日

『

（註）請注意，當參加公開抽籤會的人數超過場地可容納人數時，將實施入場人流管制。
　  另外，抽籤結果可以來電（���-���-����）或上網確認。

申請方法➂
請從「募集住宅一覽表」中選擇一個您想申請的住宅，在募集期間內填妥「入住申請表」提交
或郵寄（依據募集期間最終日為止的郵戳予以受理）至公社募集專員處。

（受理時間為�:��～��:��（定期募集期間內，週六日僅供辦理募集相關業務））

※若有新設住宅募集，則與定期募集合併進行（不得重複申請新設住宅募集和定期募集）。詳情
請見《広報さっぽろ》及申請資料發放期間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

※募集日期可播打以下服務專線（自動語音）進行確認。

【定期募集服務專線���-���-����（��小時）】

確認募集住宅➁
從申請資料開始發放日到募集期間結束為止，公社募集專員會在各區役所和市役所辦公室
發放（亦可上網下載https://s-j-k.or.jp/）「募集住宅一覽表」和「入住申請表」。
※ 紅葉台住宅區的入住者募集非定期募集，而是透過（２）短期募集辦理。
　另外，有時也會透過（３）全年募集辦理。

募集期間內可透過公社網站辦理申請（亦可用智慧型手
機申請）。另外，申請僅在募集期間內受理（網路申請將
於募集期間最終日��:��截止），請您特別注意。
※公社網站的募集住宅一覽表，僅在募集期間開放瀏覽。

住宅管理公社官方網站

a. 紅葉台住宅區每個月都會進行募集。
b.  定期募集的再募集於�月、�月、��月、��月、�月、�月進行。
c.  事故屋的募集於�月、�月進行。

募集期間 公開抽籤會 審查與手續等 指定入住日

▼

▼

▼

▼

入住申請

資格審查

預　審

入住手續

入住說明會

（２）短期募集 － 紅葉台住宅區的募集、定期募集的再募集、針對事故屋的募集

➀ 募集日期

➁ 確認募集住宅

➂ 申請方法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 月 募 集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 ��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日～�日（�日中午��：��截止）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請向公社募集專員（亦公告於網站https://s-j-k.or.jp/）進行確認。
此外，募集期間內可播打以下服務專線（自動語音）確認。

請於募集期間內到公社募集專員窗口辦理。選擇一個您希望入住的住宅，並當場提交「入
住申請表」。
（受理時間為平日�:��～��:��（募集期間最終日至中午��:��截止））

※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請表」不得帶走。
※各區役所和市役所的辦公大樓沒有發放短期募集的「入住申請表」。

【短期募集服務專線���-���-����（��小時）】

※事故閒置住宅
的募集為�月�日

※事故閒置住宅
的募集為��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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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年募集

➀ 募集日期

募集期間 募集方法
審查與手續等

【一般空屋】 【事故空屋】

全年 先到先得（不抽籤）

入住申請
▼

資格審查
▼

看房
▼

入住手續
▼

入住說明會

入住申請
▼

看房
▼

資格審查
▼

入住手續
▼

入住說明會

➁ 確認募集住宅

➂ 申請方法

（受理時間 平日�:��～��:��）
※各區役所和市役所的辦公大樓沒有發放全年募集的「入住申請表」。

在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期間無人申請而長期閒置的住宅，全年皆可提交入居申請，按提交的
先後依序辦理入住申請，先到先得。因為提交申請後還有入住資格審查等手續，從申請到入
住需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

募集住宅狀況請向公社募集專員（電話���-���-����）進行確認。
另外，月初時（若月初為週六、週日、例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平日）的募集住宅狀況，亦可至
網站（https://s-j-k.or.jp/）上的「本月的市營住宅募集狀況」進行確認。

請到公社募集專員的窗口辦理。選擇一個您希望入住的房子並當場提交「入住申請表」。

２ 申請資格
市營住宅的申請資格如下述。
○以家庭身份申請時
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家庭申請人的條件】。

○以個人身份申請時
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個人申請人的條件】。

※請注意，您必須同時滿足資格和條件方可申請，請務必仔細確認。

【共通申請資格】－滿足（�）～（�）項的所有資格。

（※註１）

（※註�）

（※註�）

募

（�）在提交申請當日，原則上申請者本人必須已成年。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本人必須正居住於札幌市內並已完成居民登記，或是公司位於

札幌市內但居住於札幌市外通勤上班。
（�）入住者全員名下都未持有房屋（札幌市內），現正面臨居住困難的狀況。

（�）在提交申請當日，家庭的月收入須在���,���日圓（部分住宅為���,���日圓）以下。但是，符合
一定要件的家庭，家庭的月收入金額可放寬到���,���日圓（部分住宅為���,���日圓）以下（
第��～��頁）

（�）申請人本人未拖欠市町村民稅。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註�）過去入住市營住宅時，沒有拖欠房租或其他與使用市

營住宅相關的債務。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在過去�年內，都沒有發生因違反札幌市營住宅條例第��條第

�款（第�項除外）之規定而接到返還租屋的請求並退租搬離市營住宅的狀況。現在也未處於
接到上述返還租屋請求的狀態。

（�）申請人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可於指定入住日起的一週內入住。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皆非暴力團成員（暴力團成員係指防止暴力團成員不當行為等

相關法律第�條第�項中定義的暴力團成員）。

在放棄或拆除持有之房屋的狀況下，或是持有房屋但受災等符合下述➀～➂任一條件的狀況下，
都可以申請市營住宅。
➀持有之房屋被判定為「全毀」、「全燒」的狀況
➁持有之房屋被判定為「大規模半毀」、「半毀」、「半燒」等且持有之房屋不能繼續當成住宅使
用的狀況

➂因持有之房屋解體、拆除而無法居住的狀況
此外，在抽籤中選後進行資格審查時，需要提交證明失去持有之房屋的資料（登記簿謄本、買
賣契約書、滅失證明書、解體契約書等）和罹災證明書。

市營住宅申請所規定之親屬，係指配偶、六等親以內的血親、三等親以內的姻親（配偶包含訂婚
對象、住民票上未申報為親屬關係的（事實婚）丈夫或妻子）。
另外，持有同居伴侶宣誓書受領證者，其同居伴侶視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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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年募集

➀ 募集日期

募集期間 募集方法
審查與手續等

【一般空屋】 【事故空屋】

全年 先到先得（不抽籤）

入住申請
▼

資格審查
▼

看房
▼

入住手續
▼

入住說明會

入住申請
▼

看房
▼

資格審查
▼

入住手續
▼

入住說明會

➁ 確認募集住宅

➂ 申請方法

（受理時間 平日�:��～��:��）
※各區役所和市役所的辦公大樓沒有發放全年募集的「入住申請表」。

在定期募集和短期募集期間無人申請而長期閒置的住宅，全年皆可提交入居申請，按提交的
先後依序辦理入住申請，先到先得。因為提交申請後還有入住資格審查等手續，從申請到入
住需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

募集住宅狀況請向公社募集專員（電話���-���-����）進行確認。
另外，月初時（若月初為週六、週日、例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平日）的募集住宅狀況，亦可至
網站（https://s-j-k.or.jp/）上的「本月的市營住宅募集狀況」進行確認。

請到公社募集專員的窗口辦理。選擇一個您希望入住的房子並當場提交「入住申請表」。

２ 申請資格
市營住宅的申請資格如下述。
○以家庭身份申請時
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家庭申請人的條件】。

○以個人身份申請時
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個人申請人的條件】。

※請注意，您必須同時滿足資格和條件方可申請，請務必仔細確認。

【共通申請資格】－滿足（�）～（�）項的所有資格。

（※註１）

（※註�）

（※註�）

募

（�）在提交申請當日，原則上申請者本人必須已成年。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本人必須正居住於札幌市內並已完成居民登記，或是公司位於

札幌市內但居住於札幌市外通勤上班。
（�）入住者全員名下都未持有房屋（札幌市內），現正面臨居住困難的狀況。

（�）在提交申請當日，家庭的月收入須在���,���日圓（部分住宅為���,���日圓）以下。但是，符合
一定要件的家庭，家庭的月收入金額可放寬到���,���日圓（部分住宅為���,���日圓）以下（
第��～��頁）

（�）申請人本人未拖欠市町村民稅。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註�）過去入住市營住宅時，沒有拖欠房租或其他與使用市

營住宅相關的債務。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在過去�年內，都沒有發生因違反札幌市營住宅條例第��條第

�款（第�項除外）之規定而接到返還租屋的請求並退租搬離市營住宅的狀況。現在也未處於
接到上述返還租屋請求的狀態。

（�）申請人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可於指定入住日起的一週內入住。
（�）申請者本人及將要同住的親屬，皆非暴力團成員（暴力團成員係指防止暴力團成員不當行為等

相關法律第�條第�項中定義的暴力團成員）。

在放棄或拆除持有之房屋的狀況下，或是持有房屋但受災等符合下述➀～➂任一條件的狀況下，
都可以申請市營住宅。
➀持有之房屋被判定為「全毀」、「全燒」的狀況
➁持有之房屋被判定為「大規模半毀」、「半毀」、「半燒」等且持有之房屋不能繼續當成住宅使
用的狀況

➂因持有之房屋解體、拆除而無法居住的狀況
此外，在抽籤中選後進行資格審查時，需要提交證明失去持有之房屋的資料（登記簿謄本、買
賣契約書、滅失證明書、解體契約書等）和罹災證明書。

市營住宅申請所規定之親屬，係指配偶、六等親以內的血親、三等親以內的姻親（配偶包含訂婚
對象、住民票上未申報為親屬關係的（事實婚）丈夫或妻子）。
另外，持有同居伴侶宣誓書受領證者，其同居伴侶視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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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申請人的條件】－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及（��）的所有條件。

（��）有現正同住或將要同住的親屬者。
· 戶籍上有配偶且和配偶一同入住者。（※註�）
· 已訂婚且可在指定入住日起�個月內入籍同居者。

（��）�K以上格局的住宅須�人以上方可入住。

【單身申請人的條件】－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的全部條件。

（��）申請人本人的戶籍上無登記配偶且無同住親屬。（※註�）

募
集

· 具有事實婚關係者，在提交申請當日，必須是居住在同一地址、住民票上未申報為親
屬關係的夫或妻且戶籍上沒有登記配偶。

（��）申請者本人的身體，必須是能自力做飯及獨立處理日常生活
　    （包含接受在宅醫療等來處理日常生活）的健康狀態。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本人符合下述➀～㉒中的任一情形者。
➀ ��歲以上者
➁ 持有身體障礙者手冊者
➂ 持有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註�）
➃ 持有療育手冊者（※註�）
➄ 經（特別項症～第�項症或第�項症）認定的戰爭傷病者
➅ 原爆被爆者
➆ 接受生活保護者
➇ 接受中國殘留邦人等支援補助者
➈ 從國外遣返回國且遣返回國未滿五年之引揚者
　 ※從國外遣返回國的引揚者，係指二戰後從海外地區被遣返回國者
➉ 曾入住痲瘋病療養所者
⑪ 遭受配偶（包括同居的交往對象）暴力行為的受害者，且符合下述任一情形者

a 暫時保護令或保護令終止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b 法院核發保護令之生效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c 持有婦女諮詢中心等機構根據暴力受害狀況開立之相關證明書

⑫ 符合下述任一情形的受害者
a 受到發生未滿三年的災害造成居住之住宅毀壞損傷者
b 受到國土交通大臣指定災害造成居住之住宅毀壞損傷者

⑬ 不具日本國籍者
⑭ 曾接受過兒童諮詢所的自立支援等者（離開兒童養護機構者除外）

（※註�）

（※註�）

（※註�）

以離婚為目的而分居的夫婦，在提交申請當日，可以確認分居狀態及離婚意向（若離婚調停還
在進行，請出示可茲證明調停中的資料）者，得提交申請。

※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中的兒童以及居住在受害者支援法規定的支援對象地區者，在居住地要件
和家庭要件可部分放寬認定。詳情請來電公社募集專員（電話���-���-����）進行諮詢。

（��）中符合➂、➃、⑭者，可能會需要提交札幌市指定的資料及接受面試，來確保申請者有滿
足（��）的條件，並能在市營住宅順利融入社會生活。因此，可能會因為面試等考核結果，不予
核准入住資格，敬請諒察。

東京圈內條件不利地區係指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內，未列於下述市町村列表
的地區。
·東京都：檜原村、奧多摩町、大島町、利島村、新島村、神津島村、三宅村、御藏島村、八丈町、
青島村、小笠原村
·埼玉縣：秩父市、飯能市、本庄市、都幾川町、橫瀨町、皆野町、長瀞町、小鹿野町、東秩父
村、神川町
·千葉縣：館山市、旭市、勝浦市、鴨川市、富津市、南房總市、匝瑳市、香取市、山武市、夷隅
市、東庄町、九十九里町、長南町、大多喜町、御宿町、鋸南町
·神奈川縣：山北町、真鶴町、清川村

⑮ 曾遭北韓綁架者
⑯ 符合下述任一犯罪行為的受害者

a 因犯罪行為受害而導致收入減少者
b 因現正居住的住宅或附近發生的犯罪行為，導致無法居住於現址者

⑰ 處於保護觀察者或受到更生緊急保護者
⑱ 現正接受生活窮困者自立諮詢支援機構的自立支援者（僅限於接受制定自立支援計劃者）
⑲ 離開養父母、育幼院、兒童養護機構、身心障礙兒童機構、兒童心理治療機構、兒童自立

支援機構者，曾使用小規模住宅型兒童養育服務、兒童自立生活援助服務者
⑳ 性別認同與出生時判定之性別不一致者、性取向不限於異性者以及其他無法歸類於既有

性別分類者
㉑ 希望遷入札幌市者，或遷入後未滿五年且符合下述任一情形者：

a 在住民票遷入札幌市之前的十年內，居住於東京��區內的期間或住在東京圈內不利條
件地區以外的地區，通勤至東京��區內的公司上班的期間合計五年以上

b 在住民票遷入札幌市之前，連續一年以上居住於東京��區內的期間或住在東京圈內不
利條件地區以外的地區，通勤至東京��區內的公司上班（但是，通勤至東京��區內的期
間，得以住民票遷入之前三個月為止做為該當一年的起算點）。（※註�）

㉒ 改善住宅確保要配慮者（高齡、身心障礙、育兒族群）租屋需求的法律中規定，需要住在
住宅確保要配慮者的生活支援設施和被支援者住宅附近的照護員和幼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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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申請人的條件】－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及（��）的所有條件。

（��）有現正同住或將要同住的親屬者。
· 戶籍上有配偶且和配偶一同入住者。（※註�）
· 已訂婚且可在指定入住日起�個月內入籍同居者。

（��）�K以上格局的住宅須�人以上方可入住。

【單身申請人的條件】－同時滿足共通申請資格和（��）～（��）的全部條件。

（��）申請人本人的戶籍上無登記配偶且無同住親屬。（※註�）

募
集

· 具有事實婚關係者，在提交申請當日，必須是居住在同一地址、住民票上未申報為親
屬關係的夫或妻且戶籍上沒有登記配偶。

（��）申請者本人的身體，必須是能自力做飯及獨立處理日常生活
　    （包含接受在宅醫療等來處理日常生活）的健康狀態。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本人符合下述➀～㉒中的任一情形者。
➀ ��歲以上者
➁ 持有身體障礙者手冊者
➂ 持有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註�）
➃ 持有療育手冊者（※註�）
➄ 經（特別項症～第�項症或第�項症）認定的戰爭傷病者
➅ 原爆被爆者
➆ 接受生活保護者
➇ 接受中國殘留邦人等支援補助者
➈ 從國外遣返回國且遣返回國未滿五年之引揚者
　 ※從國外遣返回國的引揚者，係指二戰後從海外地區被遣返回國者
➉ 曾入住痲瘋病療養所者
⑪ 遭受配偶（包括同居的交往對象）暴力行為的受害者，且符合下述任一情形者

a 暫時保護令或保護令終止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b 法院核發保護令之生效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c 持有婦女諮詢中心等機構根據暴力受害狀況開立之相關證明書

⑫ 符合下述任一情形的受害者
a 受到發生未滿三年的災害造成居住之住宅毀壞損傷者
b 受到國土交通大臣指定災害造成居住之住宅毀壞損傷者

⑬ 不具日本國籍者
⑭ 曾接受過兒童諮詢所的自立支援等者（離開兒童養護機構者除外）

（※註�）

（※註�）

（※註�）

以離婚為目的而分居的夫婦，在提交申請當日，可以確認分居狀態及離婚意向（若離婚調停還
在進行，請出示可茲證明調停中的資料）者，得提交申請。

※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中的兒童以及居住在受害者支援法規定的支援對象地區者，在居住地要件
和家庭要件可部分放寬認定。詳情請來電公社募集專員（電話���-���-����）進行諮詢。

（��）中符合➂、➃、⑭者，可能會需要提交札幌市指定的資料及接受面試，來確保申請者有滿
足（��）的條件，並能在市營住宅順利融入社會生活。因此，可能會因為面試等考核結果，不予
核准入住資格，敬請諒察。

東京圈內條件不利地區係指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內，未列於下述市町村列表
的地區。
·東京都：檜原村、奧多摩町、大島町、利島村、新島村、神津島村、三宅村、御藏島村、八丈町、
青島村、小笠原村
·埼玉縣：秩父市、飯能市、本庄市、都幾川町、橫瀨町、皆野町、長瀞町、小鹿野町、東秩父
村、神川町
·千葉縣：館山市、旭市、勝浦市、鴨川市、富津市、南房總市、匝瑳市、香取市、山武市、夷隅
市、東庄町、九十九里町、長南町、大多喜町、御宿町、鋸南町
·神奈川縣：山北町、真鶴町、清川村

⑮ 曾遭北韓綁架者
⑯ 符合下述任一犯罪行為的受害者

a 因犯罪行為受害而導致收入減少者
b 因現正居住的住宅或附近發生的犯罪行為，導致無法居住於現址者

⑰ 處於保護觀察者或受到更生緊急保護者
⑱ 現正接受生活窮困者自立諮詢支援機構的自立支援者（僅限於接受制定自立支援計劃者）
⑲ 離開養父母、育幼院、兒童養護機構、身心障礙兒童機構、兒童心理治療機構、兒童自立

支援機構者，曾使用小規模住宅型兒童養育服務、兒童自立生活援助服務者
⑳ 性別認同與出生時判定之性別不一致者、性取向不限於異性者以及其他無法歸類於既有

性別分類者
㉑ 希望遷入札幌市者，或遷入後未滿五年且符合下述任一情形者：

a 在住民票遷入札幌市之前的十年內，居住於東京��區內的期間或住在東京圈內不利條
件地區以外的地區，通勤至東京��區內的公司上班的期間合計五年以上

b 在住民票遷入札幌市之前，連續一年以上居住於東京��區內的期間或住在東京圈內不
利條件地區以外的地區，通勤至東京��區內的公司上班（但是，通勤至東京��區內的期
間，得以住民票遷入之前三個月為止做為該當一年的起算點）。（※註�）

㉒ 改善住宅確保要配慮者（高齡、身心障礙、育兒族群）租屋需求的法律中規定，需要住在
住宅確保要配慮者的生活支援設施和被支援者住宅附近的照護員和幼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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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特定申請對象
（�）特定申請對象定義

（�）適用申請的對象
適用特定申請對象的房型與住戶如下所述。

住宅種類 適用住戶

輪椅住宅（家庭型·單身型） 家中有人使用輪椅的住戶

年輕人家庭住宅（家庭型） 年輕人家庭住戶

育兒支援住宅（家庭型） 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住戶（有居住期限）

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
（家庭型·單身型）

（３）募集日期

（�）抽籤號碼的優待措施

在定期募集時進行。

（�）特定申請對象的申請資格

【輪椅住宅】

➀　持有身心障礙者手冊或戰爭傷病者手冊。
➁　必須經常使用輪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在定期募集中，部分住宅僅提供符合特定的申請資格的對象申請。若您申請特定申請對
象的住宅，不可同時申請一般空屋住宅。

申請年輕人家庭住宅、育兒支援住宅、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者，根據住戶狀況可予以適用
優待措施，但不適用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的優惠政策（第��～��頁）。
另外，輪椅住宅可根據住戶狀況和連續申請年數，予以適用優待措施。

在提交申請當日，若以個人身份申請，申請者本人須滿足下述➀和➁的條件；若以家庭身份申請，入
住者中須有一人以上滿足下述➀和➁的條件，方具申請資格。

從平成��年（����年度）前起，每年度連續申請一次以
上的住戶

【年輕人家庭住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育兒支援住宅】（東雁來住宅區，有居住期限）

a.　延長居住期限

b.　居住期滿不辦理退租

c.　居住期滿後換居

在提交申請當日，家庭成員包含學齡前兒童者具有申請資格。
育兒支援住宅設有居住期限，請入住者對此有充分理解，並提交相關之承諾書。

若是入住後又有子女誕生，導致到了居住期限日卻仍有同住子女尚未從國中畢業的狀況，居
住期限可延長至該子女國中畢業的該年度最終日。

將收取附近同類住宅（民營租賃住宅）房租兩倍的金額做為房租，直到完成退租的月份為止。

若希望換居到其他市營住宅，可辦理換居協商。
但是，若在居住期限內，有拖欠房租或是收入超過基準的狀況，不予換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另外，育兒支援住宅的適用對象，若符合裁量階層家庭（第��頁）標準，則家庭的月收入額在
���,���日圓以下者，具有申請資格。

育兒支援住宅是以育兒家庭為對象且有居住期限的住宅，居住期限為「到同住者中最年幼的
子女國中畢業的該年度末為止」。育兒支援住宅的居住期限與其他市營住宅不同，請申請人
特別注意。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須滿足下述➀～➃的任一條件，方具申請資格。
➀　只有申請者本人和未滿��歲的子女入住的單親家庭
➁　入住者當中包含三名以上未滿��歲子女的多孩家庭
➂　家庭成員包含還未完成小學學業的兒童
➃　家庭成員只有申請者本人和配偶，且兩人年齡合計在��歲以下的家庭
（例）申請者本人��歲+妻子��歲=夫婦年齡合計為��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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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特定申請對象
（�）特定申請對象定義

（�）適用申請的對象
適用特定申請對象的房型與住戶如下所述。

住宅種類 適用住戶

輪椅住宅（家庭型·單身型） 家中有人使用輪椅的住戶

年輕人家庭住宅（家庭型） 年輕人家庭住戶

育兒支援住宅（家庭型） 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住戶（有居住期限）

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
（家庭型·單身型）

（３）募集日期

（�）抽籤號碼的優待措施

在定期募集時進行。

（�）特定申請對象的申請資格

【輪椅住宅】

➀　持有身心障礙者手冊或戰爭傷病者手冊。
➁　必須經常使用輪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在定期募集中，部分住宅僅提供符合特定的申請資格的對象申請。若您申請特定申請對
象的住宅，不可同時申請一般空屋住宅。

申請年輕人家庭住宅、育兒支援住宅、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者，根據住戶狀況可予以適用
優待措施，但不適用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的優惠政策（第��～��頁）。
另外，輪椅住宅可根據住戶狀況和連續申請年數，予以適用優待措施。

在提交申請當日，若以個人身份申請，申請者本人須滿足下述➀和➁的條件；若以家庭身份申請，入
住者中須有一人以上滿足下述➀和➁的條件，方具申請資格。

從平成��年（����年度）前起，每年度連續申請一次以
上的住戶

【年輕人家庭住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育兒支援住宅】（東雁來住宅區，有居住期限）

a.　延長居住期限

b.　居住期滿不辦理退租

c.　居住期滿後換居

在提交申請當日，家庭成員包含學齡前兒童者具有申請資格。
育兒支援住宅設有居住期限，請入住者對此有充分理解，並提交相關之承諾書。

若是入住後又有子女誕生，導致到了居住期限日卻仍有同住子女尚未從國中畢業的狀況，居
住期限可延長至該子女國中畢業的該年度最終日。

將收取附近同類住宅（民營租賃住宅）房租兩倍的金額做為房租，直到完成退租的月份為止。

若希望換居到其他市營住宅，可辦理換居協商。
但是，若在居住期限內，有拖欠房租或是收入超過基準的狀況，不予換居。

※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另外，育兒支援住宅的適用對象，若符合裁量階層家庭（第��頁）標準，則家庭的月收入額在
���,���日圓以下者，具有申請資格。

育兒支援住宅是以育兒家庭為對象且有居住期限的住宅，居住期限為「到同住者中最年幼的
子女國中畢業的該年度末為止」。育兒支援住宅的居住期限與其他市營住宅不同，請申請人
特別注意。

在提交申請當日，申請者須滿足下述➀～➃的任一條件，方具申請資格。
➀　只有申請者本人和未滿��歲的子女入住的單親家庭
➁　入住者當中包含三名以上未滿��歲子女的多孩家庭
➂　家庭成員包含還未完成小學學業的兒童
➃　家庭成員只有申請者本人和配偶，且兩人年齡合計在��歲以下的家庭
（例）申請者本人��歲+妻子��歲=夫婦年齡合計為��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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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

從平成��年（����年度）前起，每年度連續申請一次以上者，在令和�年（����年度）申請時，連續
申請年數已達��年以上者為對象。

·　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有申請其中一種募集的人，將列入連續申請年數的紀錄。
·　連續申請年數，記載在申請後寄送的抽選票的申請人欄位。不清楚自己連續申請年數者，

請來電詢問公社募集專員（電話���-���-����）。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４ 抽籤
（�）關於抽籤和優待措施

※優待措施僅適用於定期募集。短期募集不適用優待措施。

➀　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

·「年度」係指從四月到翌年三月為止的一年間。

（註）符合下述（a）～（d）的狀況者，累計之連續申請年數將作廢，視同第一年（一個號碼）申請。

（a）變更申請人

（d） 中籤或遞補中籤後，經查不具申請資格者

➁　根據家庭情況給予優待措施

若申請人數過多，將發放抽籤號碼給申請者，以抽籤方式決定入住者。
發放抽籤號碼時，給予一個申請者一個號碼。但若符合「根據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和
「根據家庭情況給予優待措施」的資格，將給予申請者複數個抽籤號碼。

· 在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每年度連續申請任一募集一次以上者，會依據年數增加給予的抽
選號碼數量。

· 每年度連續申請者，抽籤號碼的數量按照連續之年數增加。第一年度分配一個號碼，從第二
年開始每年度增加一個。從第六年開始每年度增加兩個，第十年以後每年度增加三個，最高
可增加到��個（第十二年以上者，達到上限��個）。

但是，若申請人死亡，戶籍上登記的配偶可以申請繼承連續申請年數。另外，若申請人變更
姓 名，也 可 申 請 延 續 連 續 申 請 年 數。關 於 申 請 手 續 詳 請，請 洽 公 社 募 集 專 員（電 話
���-���-����）。

除了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的優待之外，還會依照申請人在申請書上填寫姓名、出生日
期、親屬關係、障礙等級、其他家庭情況，來根據家庭情況增加抽籤號碼的數量。
另外，若是符合多個項目者，僅採用號碼數量最多的一項（第��頁）。

（b）  一次也沒申請過年度內的募集者
　　公開抽籤會前棄權者，也視同沒有申請過。

（c） 中籤或遞補中籤後棄權者
　   「棄權」也包含中籤後無法取得聯繫而導致中籤作廢的狀況。

數量

年數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　連續申請年數以年度為計算單位，因此不等於申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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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連續申請者用住宅】

從平成��年（����年度）前起，每年度連續申請一次以上者，在令和�年（����年度）申請時，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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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有申請其中一種募集的人，將列入連續申請年數的紀錄。
·　連續申請年數，記載在申請後寄送的抽選票的申請人欄位。不清楚自己連續申請年數者，

請來電詢問公社募集專員（電話���-���-����）。

※申請者必須符合市營住宅申請資格（第�～�頁）。

４ 抽籤
（�）關於抽籤和優待措施

※優待措施僅適用於定期募集。短期募集不適用優待措施。

➀　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

·「年度」係指從四月到翌年三月為止的一年間。

（註）符合下述（a）～（d）的狀況者，累計之連續申請年數將作廢，視同第一年（一個號碼）申請。

（a）變更申請人

（d） 中籤或遞補中籤後，經查不具申請資格者

➁　根據家庭情況給予優待措施

若申請人數過多，將發放抽籤號碼給申請者，以抽籤方式決定入住者。
發放抽籤號碼時，給予一個申請者一個號碼。但若符合「根據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和
「根據家庭情況給予優待措施」的資格，將給予申請者複數個抽籤號碼。

· 在各年度的定期募集中，每年度連續申請任一募集一次以上者，會依據年數增加給予的抽
選號碼數量。

· 每年度連續申請者，抽籤號碼的數量按照連續之年數增加。第一年度分配一個號碼，從第二
年開始每年度增加一個。從第六年開始每年度增加兩個，第十年以後每年度增加三個，最高
可增加到��個（第十二年以上者，達到上限��個）。

但是，若申請人死亡，戶籍上登記的配偶可以申請繼承連續申請年數。另外，若申請人變更
姓 名，也 可 申 請 延 續 連 續 申 請 年 數。關 於 申 請 手 續 詳 請，請 洽 公 社 募 集 專 員（電 話
���-���-����）。

除了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的優待之外，還會依照申請人在申請書上填寫姓名、出生日
期、親屬關係、障礙等級、其他家庭情況，來根據家庭情況增加抽籤號碼的數量。
另外，若是符合多個項目者，僅採用號碼數量最多的一項（第��頁）。

（b）  一次也沒申請過年度內的募集者
　　公開抽籤會前棄權者，也視同沒有申請過。

（c） 中籤或遞補中籤後棄權者
　   「棄權」也包含中籤後無法取得聯繫而導致中籤作廢的狀況。

數量

年數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個

第��年

·　連續申請年數以年度為計算單位，因此不等於申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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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抽籤方法

令和�年○○募集抽籤卡

＜申請人　　△△　△△　　（第○　年）＞

抽
籤
號
碼

年數部分 21 22

家庭部分 23 24 25

申請編號 ××××

※此抽籤卡的例子，是連續申請年數為第二年，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持有�級身體障
礙者手冊者的單親家庭。

　在這個例子中，雖然在「根據家庭情況給予的優待措施」中同時符合「特殊障礙人士（三
個）」和「單親家庭（兩個）」兩項，但符合多個項目時，只採用數量較多的一項，所以共分
配五個抽籤號碼，即「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的優待措施」（年數部分）號碼兩個和「根據
家庭情況給予的優待措施」（家庭部分）號碼三個。

定期募集的抽籤是把抽籤號碼輸入電腦後，請出席公開抽籤會的來賓代表（兩名）按下抽籤
按鈕來決定中籤號碼。每個住宅進行一次抽籤。中籤者為一人。

＜例＞札幌花子申請的住宅，除了花子以外還有四名申請人，如下頁所示共分配了十四個抽
籤號碼。➀～⑭中的➀、➁號兩個號碼分配給了花子。

抽籤號碼分配情況如下：（自抽籤日起算一週內以書面形式通知中籤者。）

※本卡除了是申請的存根，亦可做為查詢年數的證明，請妥善保管本卡。另外，若卡片內容有誤，
請在收到抽籤卡當日至抽籤日前一個工作日的期間通知（一財）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募集專員

（電話���-���-����）。　　　　　　　　　　　　　　　　　　　    【受理號碼 □□□□□】

（�）關於抽籤卡的發放

＜抽籤卡的查詢方法（明信片背面）＞

申請受理後，會在公開抽籤會前一週左右，寄送抽籤卡（明信片）。抽籤卡上會通知您抽籤
號碼和公開抽選會的日期。若您符合「根據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和「根據家庭情況給予
優待措施」的資格（第��、��頁），會根據規定寄給您複數個抽選號碼。
請注意，抽籤號碼不能指定。

＜根據家庭情況給予抽籤號碼的數量表＞
項目 家庭情況 數量

特殊障礙者家庭

符合下述任一條件之家庭
·持有�、�級身體障礙者手冊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持有�級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持有療育手冊Ａ判定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符合戰爭傷病者手冊的特別項症至第�項症者
·原爆被爆者

３個

障礙者家庭

有����年（平成��年）�月�日以後出生的兒童的家庭

單親家庭 只有申請者本人和未滿��歲的子女入住的單親家庭
多孩家庭 入住者當中包含三名以上未滿��歲之兒童的多孩家庭

多成員家庭

年輕夫妻家庭

��歲以上家庭

低收入家庭 家庭月所得額在��,���日圓以下的家庭
生活保護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全員都在領取生活保護的家庭

中國殘留邦人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全員都在領取中國殘留邦人等支援補助的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包含曾入住痲瘋病療養所者的家庭

犯罪行為
受害者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符合下述犯罪行為受害者條件的家庭
·因被犯罪受害者等基本法第�條第�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等侵害，導致收入減少者
·因現正居住的住宅或附近發生的犯罪行為，導致無法居住於現址者

ＤＶ（家暴）
受害者家庭

２個

１個

募

家庭成員包含還未完
成小學學業的兒童

曾入住痲瘋病療養
所者的家庭

國外遣返的
引揚者家庭

礦物性塵肺病患者
家庭

長期結核病療養者
家庭

東日本大地震
受害者家庭

北海道膽振東部地
震受害者家庭

符合下述任一條件之家庭（符合上述「特殊障礙者家庭」者除外。）
·持有身體障礙者手冊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持有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持有療育手冊者或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
·持有戰爭傷病者手冊者

預計入住者及其同住人員僅有夫妻（包括沒有登記結婚但有類似事實婚關係者，以
及計畫結婚者）兩人，申請入住時夫妻年齡合計在七十歲以下的家庭

符合下述任一條件之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全員都��歲以上的家庭
·入住的家庭成員有��歲以上者，及➀其配偶（包括事實婚或訂婚對象）、➁未滿��
歲的兒童、➂符合障礙標準者的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因礦物性粉塵導致塵肺病或矽肺病的患者的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被診斷為不必再接受結核治療後未滿三年者的家庭

居住家屋因北海道膽振東部地震導致受損，且在罹災證明書上認定為「全毀」、「大
規模半毀」、「半毀」、「部分毀損」的家庭

※没有领取手册的，以持有各区役所出具的“残障人士扣除对象认定书”者为对象。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包含持有避難地市町村發放的「實際居住證明書」且符合
「關於守護支援東京電力公司核電廠事故受害兒童等居民之生活而推進受害者生
活支援等相關措施的法律（平成��年第��號法律）」中規定之支援對象避難者的
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曾遭受配偶（包括同居的交往對象。）暴力行為的受害
者且符合下述任一情形的家庭
·暫時保護令或保護令終止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法院核發保護令之生效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自母子生活支援機構的保護終止日起算未滿五年者
·持有婦女諮詢中心等機構根據因配偶暴力行為受害之狀況所開立之相關證明書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包含從國外遣返回國且遣返回國未滿五年之引揚者

預計入住者達�人以上的家庭。
但是，若包含��歲以上成員或者��歲以上子女者，�人以上家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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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抽籤方法

令和�年○○募集抽籤卡

＜申請人　　△△　△△　　（第○　年）＞

抽
籤
號
碼

年數部分 21 22

家庭部分 23 24 25

申請編號 ××××

※此抽籤卡的例子，是連續申請年數為第二年，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持有�級身體障
礙者手冊者的單親家庭。

　在這個例子中，雖然在「根據家庭情況給予的優待措施」中同時符合「特殊障礙人士（三
個）」和「單親家庭（兩個）」兩項，但符合多個項目時，只採用數量較多的一項，所以共分
配五個抽籤號碼，即「根據連續申請年數給予的優待措施」（年數部分）號碼兩個和「根據
家庭情況給予的優待措施」（家庭部分）號碼三個。

定期募集的抽籤是把抽籤號碼輸入電腦後，請出席公開抽籤會的來賓代表（兩名）按下抽籤
按鈕來決定中籤號碼。每個住宅進行一次抽籤。中籤者為一人。

＜例＞札幌花子申請的住宅，除了花子以外還有四名申請人，如下頁所示共分配了十四個抽
籤號碼。➀～⑭中的➀、➁號兩個號碼分配給了花子。

抽籤號碼分配情況如下：（自抽籤日起算一週內以書面形式通知中籤者。）

※本卡除了是申請的存根，亦可做為查詢年數的證明，請妥善保管本卡。另外，若卡片內容有誤，
請在收到抽籤卡當日至抽籤日前一個工作日的期間通知（一財）札幌市住宅管理公社募集專員

（電話���-���-����）。　　　　　　　　　　　　　　　　　　　    【受理號碼 □□□□□】

（�）關於抽籤卡的發放

＜抽籤卡的查詢方法（明信片背面）＞

申請受理後，會在公開抽籤會前一週左右，寄送抽籤卡（明信片）。抽籤卡上會通知您抽籤
號碼和公開抽選會的日期。若您符合「根據申請年數給予優待措施」和「根據家庭情況給予
優待措施」的資格（第��、��頁），會根據規定寄給您複數個抽選號碼。
請注意，抽籤號碼不能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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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從抽籤中選到入住的手續
（�）中籤後的流程

在定期募集中中籤者，將會收到中籤通知、看房指南、資格審查相關的資料。
※短期募集請見第�頁，全年募集請見第�頁。

▼

▼

▼

➃　在聽完入住說明會的說明後，請領取入住決定通知書和住宅鑰匙。
▼

➄　收到鑰匙後，請在指定入住日起算一週內入住。

（�）入住前的手續

➀　提交同意書

募

➀　收到中籤通知後，請電洽通知中記載的指定管理人（物業管理公司）預約後去看房。

a.發生同居、搬家、長時間不在家的狀況時，依照規定辦理申請、提交文件、申報。
b.必須向自治會繳納共益費（第��頁）。
c.不飼養寵物。日常盡可能降低音量並忍耐輕微噪音。
d.不得擅自停放未經使用許可的車輛，不得在指定場所以外的地方停車。另外，訪客停車
場的使用應遵守自治會的規定。
e.走廊、樓梯、陽台是緊急逃生通道，不得放置物品。
f.未經許可不得重新裝修或改擴建住宅。即使得到重新裝修或改擴建的許可，退租時入住
者也應恢復原狀並承擔相關費用。
g.因故意或過失造成破損或汙損時，應由入住者負責修繕。
h.入住中的房屋的修繕等（第��頁）由入住者負擔。此外，退租時與一般民營租賃住宅不
同，在居住期間發生的破損或汙損之修繕，視情況可能會由入住者負擔費用，若發生押
金不足以支付的狀況，將向入住者請求不足的修繕費用。
i.僅可使用事先規定之暖氣，不使用規定外之暖氣。
j.結露造成的汙損和破損等，由入住者承擔修補費用。
k.為了保護入住者的生命、身體和財産安全，在緊急且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向警
察、消防或其他相關機構提供有關入住者的個人資訊。
l.若發生違反條例、規定，如拖欠房租、停車費、擾民等行為者，經再三催繳或指正、民事調
停等法律措施仍不繳納房租、停車費或未改善擾民行為者，根據公營住宅法和札幌市
營住宅條例等各項法律法規、條例、規定等，視同同意市營住宅向本市各單位取得入住
者公司等個人資訊，以及戶籍謄本和住民票等文件，並可向金融機關取得存款等相關
資訊。

➁　將資格審查所須資料帶到審查會場，接受資格審查（面談形式）。屆時請提交下述（�）➀之
同意書。

➂　通過資格審查者，請繳納下述（�）➁之押金，提交下述（�）➂之承諾書等和（�）➃之緊急聯
絡人登記表（第��頁）。

札幌花子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Ａ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Ｂ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Ｃ
申請年數�個

申請者Ｄ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⑩
⑪ ⑫・⑬・⑭

↓

把分配的抽籤號碼輸入電腦後抽籤。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

抽籤抽中了➁號。
↓

持有➁號的札幌花子中籤。

※新設住宅區的抽籤

自動進行候補人員登記。
【候補的登記方法】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籤者的下下個號碼的持有人
全員同樣依此順序進行候補登記。

※　對於新設住宅區（同類型房型）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一位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二位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三個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全員依此順序進行登記。

新設住宅區針對一個住宅區內的同一類型（房型）進行集中募集，按照中籤順序，從最低樓層
的房間編號，由年齡自小到大自動分配（不能指定房間）。

※若中籤者棄權或未通過資格審查，將從申請同一住宅者，依序由候補登記�號持有人開
始遞補中籤。
另外，若中籤者未棄權等則不能遞補，遞補中籤也無效。
另外，若到下次募集為止沒有遞補中籤通知，即為遞補失效，請在下次募集時再次申請。

➀ 抽籤結果會公告在公開抽籤會現場和公社（公開抽籤會的會場在抽籤結束後即關閉，
之後在公社公吿抽籤結果）。

➁ 公開抽籤會翌日會在部分報紙的早報上刊登中籤號碼（僅限定期募集）。

➂ 公開抽籤會翌日起，會在公社網站（https://s-j-k.or.jp/）上刊登抽籤結果。

➃ 公開抽籤會起算一週內會寄送中籤通知。
　 另外，不另行通知落選者。

（�）候補登記

（�）確認抽籤結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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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從抽籤中選到入住的手續
（�）中籤後的流程

在定期募集中中籤者，將會收到中籤通知、看房指南、資格審查相關的資料。
※短期募集請見第�頁，全年募集請見第�頁。

▼

▼

▼

➃　在聽完入住說明會的說明後，請領取入住決定通知書和住宅鑰匙。
▼

➄　收到鑰匙後，請在指定入住日起算一週內入住。

（�）入住前的手續

➀　提交同意書

募

➀　收到中籤通知後，請電洽通知中記載的指定管理人（物業管理公司）預約後去看房。

a.發生同居、搬家、長時間不在家的狀況時，依照規定辦理申請、提交文件、申報。
b.必須向自治會繳納共益費（第��頁）。
c.不飼養寵物。日常盡可能降低音量並忍耐輕微噪音。
d.不得擅自停放未經使用許可的車輛，不得在指定場所以外的地方停車。另外，訪客停車
場的使用應遵守自治會的規定。
e.走廊、樓梯、陽台是緊急逃生通道，不得放置物品。
f.未經許可不得重新裝修或改擴建住宅。即使得到重新裝修或改擴建的許可，退租時入住
者也應恢復原狀並承擔相關費用。
g.因故意或過失造成破損或汙損時，應由入住者負責修繕。
h.入住中的房屋的修繕等（第��頁）由入住者負擔。此外，退租時與一般民營租賃住宅不
同，在居住期間發生的破損或汙損之修繕，視情況可能會由入住者負擔費用，若發生押
金不足以支付的狀況，將向入住者請求不足的修繕費用。
i.僅可使用事先規定之暖氣，不使用規定外之暖氣。
j.結露造成的汙損和破損等，由入住者承擔修補費用。
k.為了保護入住者的生命、身體和財産安全，在緊急且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向警
察、消防或其他相關機構提供有關入住者的個人資訊。
l.若發生違反條例、規定，如拖欠房租、停車費、擾民等行為者，經再三催繳或指正、民事調
停等法律措施仍不繳納房租、停車費或未改善擾民行為者，根據公營住宅法和札幌市
營住宅條例等各項法律法規、條例、規定等，視同同意市營住宅向本市各單位取得入住
者公司等個人資訊，以及戶籍謄本和住民票等文件，並可向金融機關取得存款等相關
資訊。

➁　將資格審查所須資料帶到審查會場，接受資格審查（面談形式）。屆時請提交下述（�）➀之
同意書。

➂　通過資格審查者，請繳納下述（�）➁之押金，提交下述（�）➂之承諾書等和（�）➃之緊急聯
絡人登記表（第��頁）。

札幌花子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Ａ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Ｂ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申請者Ｃ
申請年數�個

申請者Ｄ
申請年數�個
家庭情況�個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⑩
⑪ ⑫・⑬・⑭

↓

把分配的抽籤號碼輸入電腦後抽籤。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

抽籤抽中了➁號。
↓

持有➁號的札幌花子中籤。

※新設住宅區的抽籤

自動進行候補人員登記。
【候補的登記方法】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籤者的下下個號碼的持有人
全員同樣依此順序進行候補登記。

※　對於新設住宅區（同類型房型）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一位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二位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候補登記�號＝抽籤中第三個中籤者的下一個號碼的持有人

····全員依此順序進行登記。

新設住宅區針對一個住宅區內的同一類型（房型）進行集中募集，按照中籤順序，從最低樓層
的房間編號，由年齡自小到大自動分配（不能指定房間）。

※若中籤者棄權或未通過資格審查，將從申請同一住宅者，依序由候補登記�號持有人開
始遞補中籤。
另外，若中籤者未棄權等則不能遞補，遞補中籤也無效。
另外，若到下次募集為止沒有遞補中籤通知，即為遞補失效，請在下次募集時再次申請。

➀ 抽籤結果會公告在公開抽籤會現場和公社（公開抽籤會的會場在抽籤結束後即關閉，
之後在公社公吿抽籤結果）。

➁ 公開抽籤會翌日會在部分報紙的早報上刊登中籤號碼（僅限定期募集）。

➂ 公開抽籤會翌日起，會在公社網站（https://s-j-k.or.jp/）上刊登抽籤結果。

➃ 公開抽籤會起算一週內會寄送中籤通知。
　 另外，不另行通知落選者。

（�）候補登記

（�）確認抽籤結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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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繳納押金
須繳納相當於兩個月房租的金額。
※繳納押金有困難者，可諮詢減免等方案，請聯繫公社募集專員（電話���-���-����）
（須符合條件）。

※退租時會退還押金，但如有拖欠房租或入住者應承擔之修繕費用，則從押金中扣除拖欠
之房租和修繕費用等後再退還餘額。
若拖欠之房租和修繕費用高於押金金額者，須另外支付不足之金額。

➂　提交承諾書等
入住市營住宅時，須提交遵守公營住宅法和札幌市營住宅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等的相關
承諾書。
此外，到令和�年度為止要求連帶保證人在承諾書上連署簽名的規定，已於令和�年度廢除。

➃　提供緊急聯絡人
為了在失聯多日無法取得聯繫的狀況下確認住戶的安全與否，原則上須提供一位成年人的
聯絡方式，做為緊急聯絡人。

➄　取消中籤或入住資格的狀況
請注意，若符合下述狀況，中籤或入住資格將被取消。
a.　經查沒有申請資格或謊報申請內容者
b.　未提交入住所須的資料或未繳納押金者
c.　未在指定期限內入住者

�　家庭月所得及其計算方法
（�）　家庭月所得的定義

（２）　計算方法

➀　對象收入

對象收入 非對象收入

B
的
年
收
入

家
庭
整
體
的
扣
除
額

合
計

換
算
成
所
得

家庭的月所得額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年
收
入

申請資格（第�～�頁）的判定、抽籤優待措施（第��、��頁）的判定、入住後房租（第��頁）的計算
中所使用的家庭月所得額，是根據將要入住市營住宅的全員的年收入總額（以下簡稱「年收入」）
來計算。按照計算公式將每個人的年收入換算成所得。
計算出的每個人的所得後進行合計，然後從合計金額中根據家庭（包括未入住的撫養親屬）情況
減去扣除額（親屬、障礙者等的扣除），最後除以��個月，得到家庭的月所得額（第��～��頁）。

·工作所得收入（薪資、報酬、事業等）
·年金或恩給（遺族、障礙、工殤者除外）
·分紅收入
·房地産收入
·其他收入等

·匯寄生活費　·遺族年金　·障礙年金
·工殤年金　·工殤保險金
·休業補償金　·僱傭保險金
·接受職業培訓的補助金
·臨時所得　·生活保護補助費
·獎學金　·中國殘留邦人等支援補助金
·災害支援金　·災害慰問金
·其他無須納稅的收入

※包含兼職、打工、季節性工作。剛開始工作
不久的收入也計算在內。但是，在提交申請
當日已經辭職的工作的收入除外。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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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繳納押金
須繳納相當於兩個月房租的金額。
※繳納押金有困難者，可諮詢減免等方案，請聯繫公社募集專員（電話���-���-����）
（須符合條件）。

※退租時會退還押金，但如有拖欠房租或入住者應承擔之修繕費用，則從押金中扣除拖欠
之房租和修繕費用等後再退還餘額。
若拖欠之房租和修繕費用高於押金金額者，須另外支付不足之金額。

➂　提交承諾書等
入住市營住宅時，須提交遵守公營住宅法和札幌市營住宅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等的相關
承諾書。
此外，到令和�年度為止要求連帶保證人在承諾書上連署簽名的規定，已於令和�年度廢除。

➃　提供緊急聯絡人
為了在失聯多日無法取得聯繫的狀況下確認住戶的安全與否，原則上須提供一位成年人的
聯絡方式，做為緊急聯絡人。

➄　取消中籤或入住資格的狀況
請注意，若符合下述狀況，中籤或入住資格將被取消。
a.　經查沒有申請資格或謊報申請內容者
b.　未提交入住所須的資料或未繳納押金者
c.　未在指定期限內入住者

�　家庭月所得及其計算方法
（�）　家庭月所得的定義

（２）　計算方法

➀　對象收入

對象收入 非對象收入

B
的
年
收
入

家
庭
整
體
的
扣
除
額

合
計

換
算
成
所
得

家庭的月所得額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所

得 B
的　所

得

A
的
年
收
入

申請資格（第�～�頁）的判定、抽籤優待措施（第��、��頁）的判定、入住後房租（第��頁）的計算
中所使用的家庭月所得額，是根據將要入住市營住宅的全員的年收入總額（以下簡稱「年收入」）
來計算。按照計算公式將每個人的年收入換算成所得。
計算出的每個人的所得後進行合計，然後從合計金額中根據家庭（包括未入住的撫養親屬）情況
減去扣除額（親屬、障礙者等的扣除），最後除以��個月，得到家庭的月所得額（第��～��頁）。

·工作所得收入（薪資、報酬、事業等）
·年金或恩給（遺族、障礙、工殤者除外）
·分紅收入
·房地産收入
·其他收入等

·匯寄生活費　·遺族年金　·障礙年金
·工殤年金　·工殤保險金
·休業補償金　·僱傭保險金
·接受職業培訓的補助金
·臨時所得　·生活保護補助費
·獎學金　·中國殘留邦人等支援補助金
·災害支援金　·災害慰問金
·其他無須納稅的收入

※包含兼職、打工、季節性工作。剛開始工作
不久的收入也計算在內。但是，在提交申請
當日已經辭職的工作的收入除外。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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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年收入的計算

〔年收入的對象期間〕

令和�年（����年）�月�日
以前開始並持續的工作

令和�年（����年）�月�日
以前開始並持續支付的款項

令和�年（����年）�月�日
以後確定或變更、修訂支付的款項

令和�年（����年）�月～��月的一年份

令和�年（����年）
�月�日以後

就職、轉職的工作

一年以上 從申請日的前一個月往前算一年份

未滿一年
一個月以上

開始工作的下一個月～申請日的前一個月的期間，
一個月平均 × �� ＋ 獎金等

未滿一個月 一個月估算金額×��

在提交申請當日處於離職無業的狀態 ０日圓

令和�年（����年）源泉徵收票上的支付金額

在提交申請當日為止的支付金額（一次份）
×一年間的支付次數

〔年收入填寫欄〕

薪資〔含稅〕 年金、恩給〔含稅〕 事業等〔含稅〕

年
收
入

申請人

同居者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計算預計入住者全員的年收入。根據開始工作的日期和開始領取年金的日期等，年收入的計
算期間有所不同。

薪
資
、
事
業
等

年
金
、
恩
給

※若分別從�家以上的公司領取薪資者，請合計後填寫。
※若有多筆年金、恩給，請合計後填寫。
※若同居者中有收入者為複數人，請增加同居者欄位後再行填寫。

➂　所得的計算

〔所得簡易計算表〕
薪資 年金（恩給）

年收入（日圓） 所得的計算公式 所得的
計算公式年齡 年收入（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歲
以
下

��
歲
以
上

～  ���,���

���,���～�,���,���

�,���,���～�,���,���

�,���,���～�,���,���

～�,���,���

�,���,���～�,���,���

�,���,���～�,���,���

�,���,���～�,���,���

～  ���,���

���,���～�,���,���

= 整理後的年收入★× �.�
 　　　　 - ��,���日圓�,���,���～�,���,���

= 整理後的年收入★×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 年收入 - �,���,���日圓

➀薪資收入（以��萬日圓為限）＋➁公共年金等收入（以��萬日圓為限）－��萬日圓＝餘額（扣除額）

〔所得填寫欄〕 薪資 年金、恩給 事業等 合計

所
得

申請人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a）

同居者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b）

募
集

家庭整體的所得額（a）＋（b） 日圓···Ａ

根據所得稅法，計算出預計入住者全員的年收入所得額，及有收入者成員的所得額總額（家庭
整體的所得額）。具體請使用下述〔所得簡易計算表〕進行計算。

※ 薪資所得的計算公式，是依據令和�年度稅制改正後的內容制定。
※整理後的年收入★是將年收入除以����後，將小數點後的數字無條件捨去，再乘以����的金額。
※年齡為在提交申請當日的年齡。
※年金（恩給）係指年金（恩給）以外的所得合計為�,���萬日圓以下的狀況。
※有薪資所得和年金等所得兩種所得且合計金額超過��萬日圓者，將上述所得簡易計算表計算的薪

資所得，扣除按以下計算公式計算的餘額後的金額，為薪資所得。

※事業等一欄，請填入已扣除必要經費後的年收入金額。
※若同居者中有收入者為複數，請合計同居者全員收入後填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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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　年收入的計算

〔年收入的對象期間〕

令和�年（����年）�月�日
以前開始並持續的工作

令和�年（����年）�月�日
以前開始並持續支付的款項

令和�年（����年）�月�日
以後確定或變更、修訂支付的款項

令和�年（����年）�月～��月的一年份

令和�年（����年）
�月�日以後

就職、轉職的工作

一年以上 從申請日的前一個月往前算一年份

未滿一年
一個月以上

開始工作的下一個月～申請日的前一個月的期間，
一個月平均 × �� ＋ 獎金等

未滿一個月 一個月估算金額×��

在提交申請當日處於離職無業的狀態 ０日圓

令和�年（����年）源泉徵收票上的支付金額

在提交申請當日為止的支付金額（一次份）
×一年間的支付次數

〔年收入填寫欄〕

薪資〔含稅〕 年金、恩給〔含稅〕 事業等〔含稅〕

年
收
入

申請人

同居者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日圓

計算預計入住者全員的年收入。根據開始工作的日期和開始領取年金的日期等，年收入的計
算期間有所不同。

薪
資
、
事
業
等

年
金
、
恩
給

※若分別從�家以上的公司領取薪資者，請合計後填寫。
※若有多筆年金、恩給，請合計後填寫。
※若同居者中有收入者為複數人，請增加同居者欄位後再行填寫。

➂　所得的計算

〔所得簡易計算表〕
薪資 年金（恩給）

年收入（日圓） 所得的計算公式 所得的
計算公式年齡 年收入（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歲
以
下

��
歲
以
上

～  ���,���

���,���～�,���,���

�,���,���～�,���,���

�,���,���～�,���,���

～�,���,���

�,���,���～�,���,���

�,���,���～�,���,���

�,���,���～�,���,���

～  ���,���

���,���～�,���,���

= 整理後的年收入★× �.�
 　　　　 - ��,���日圓�,���,���～�,���,���

= 整理後的年收入★× �.�
　　　　- ���,���日圓�,���,���～�,���,���

= 年收入 × �.�          
 　　　- �,���,���日圓�,���,���～�,���,���

�,���,���～ = 年收入 - �,���,���日圓

➀薪資收入（以��萬日圓為限）＋➁公共年金等收入（以��萬日圓為限）－��萬日圓＝餘額（扣除額）

〔所得填寫欄〕 薪資 年金、恩給 事業等 合計

所
得

申請人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a）

同居者 日圓　＋　 　　　　日圓　＋　　   　　 日圓　＝ 　　   　　　日圓（b）

募
集

家庭整體的所得額（a）＋（b） 日圓···Ａ

根據所得稅法，計算出預計入住者全員的年收入所得額，及有收入者成員的所得額總額（家庭
整體的所得額）。具體請使用下述〔所得簡易計算表〕進行計算。

※ 薪資所得的計算公式，是依據令和�年度稅制改正後的內容制定。
※整理後的年收入★是將年收入除以����後，將小數點後的數字無條件捨去，再乘以����的金額。
※年齡為在提交申請當日的年齡。
※年金（恩給）係指年金（恩給）以外的所得合計為�,���萬日圓以下的狀況。
※有薪資所得和年金等所得兩種所得且合計金額超過��萬日圓者，將上述所得簡易計算表計算的薪

資所得，扣除按以下計算公式計算的餘額後的金額，為薪資所得。

※事業等一欄，請填入已扣除必要經費後的年收入金額。
※若同居者中有收入者為複數，請合計同居者全員收入後填入金額。

—20—



➃　扣除額的計算

扣除項目 扣除對象 扣除額

基礎轉帳扣除

親屬扣除

老人扣除對象配偶、
老人扶養扣除

��歲以上未
滿��歲的撫養親屬扣除

特殊障礙者扣除

障礙者扣除

單親扣除

寡婦扣除

募

根據〔扣除對象〕計算入住者的家庭成員全員的扣除額。
另外，扣除對象者的判定，以提交申請當日為基準，所得為依據第��～��頁計算出的所得金額。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有薪資所得或公共年金等所得者

每人��萬日圓
※所得金額不
足��萬日圓時
以實際金額為
準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從所得金額中
扣除基礎轉帳後
的所得不足��萬
日圓時，以實際
金額為準

每人
��萬日圓
※ 從所得金額
中扣除基礎轉帳
後的所得不足
��萬日圓時，以
實際金額為準

·同住的親屬（申請者本人除外）
·分居中但為所得稅法上的扶養親屬
·��歲以上的所得稅法上的扣除對象配偶者
·��歲以上的所得稅法上的扶養親屬

申請者本人及親屬扣除對象之中，有符合下述任一條件者
·持有�、�級身體障礙者手冊者
·持有�級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
·持有療育手冊Ａ判定者（包含符合此判定者（※註�））
·符合戰爭傷病者手冊的特別項症至第�項症者
·原爆被爆者

申請人本人及親屬扣除對象中，不包含符合上述「特殊障礙者」但
包含符合身體障礙者手冊、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療育手冊
的等級（判定）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以及符合戰爭傷病者手冊判定之障礙程度者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單親
家庭者（包含未經法定婚姻程序者）。
符合下述全部要件者

·喪偶（包括生死不明）或離婚後未再婚者。
·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所得在��萬日圓以下的子女。
·所得在���萬日圓以下，
·沒有符合事實婚關係或等同事實婚關係認定之對象者。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寡婦
者（不含未經法定婚姻程序者）。
不符合上述單親扣除要件且符合下述全部要件者

·喪偶（包括生死不明）或離婚後未再婚者。
※與配偶離婚者有撫養親屬者。

·所得在���萬日圓以下
·沒有符合事實婚關係或等同事實婚關係認定之對象者。

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撫養親屬中��歲以上未滿��歲者

（※註�） 未持有手冊者，可提交各區役所發行之「障礙者控除對象者認定書」以茲證明符合申請資格。

家庭整體的扣除額 日圓···Ｂ

➄　家庭月所得額的計算

家庭整體的所得額 家庭整體的扣除額

日圓（Ａ） － 日圓（Ｂ）

��個月

（�）關於申請資格
市營住宅的申請資格，原則上僅限家庭的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在���,���日圓以下的家
庭。但是，符合下述狀況者不在此限。

➀　裁量階層家庭
若符合第��頁＜裁量階層家庭＞的家庭申請資格，則家庭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可放寬
至���,��� 日圓以下。

➁　幌北、光星、月寒、真駒內本町住宅區的部分住宅和豐平橋南住宅區的全部住宅
這些住宅的申請資格為家庭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在���,��� 日圓以下（＜裁量階層家庭
＞則放寬至���,���日圓以下）者。（這些住宅在申請資料發放期間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
上有標示※符號）。

➂　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家庭的例外狀況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中居住在兒童及受災者支援法規定之支援對象地區的家庭，家庭
月所得額的計算，若是共享同一收入來源但分居的狀況（例如丈夫留在避難對象區域，只有
妻子和子女留在札幌市避難等），則將依據第��頁計算的家庭整體所得額除以二，做為家庭
所得金額。
另外，若是家庭成員全員避難的狀況，所得額依常規計算。

扣除對象 扣除人數 扣除額
基礎轉帳扣除 每人最多十萬日圓 日圓
親屬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老人扣除對象配偶
、老人扶養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歲以上未滿��歲的
撫養親屬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特殊障礙者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障礙者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單親扣除 每人最多��萬日圓 日圓
寡婦扣除 每人最多��萬日圓 日圓

募

家庭的月所得額

＝ 日圓

將家庭整體的所得額A（第��頁）、家庭整體的扣除額B代入下述計算公式，可以計算出家庭的
月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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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　扣除額的計算

扣除項目 扣除對象 扣除額

基礎轉帳扣除

親屬扣除

老人扣除對象配偶、
老人扶養扣除

��歲以上未
滿��歲的撫養親屬扣除

特殊障礙者扣除

障礙者扣除

單親扣除

寡婦扣除

募

根據〔扣除對象〕計算入住者的家庭成員全員的扣除額。
另外，扣除對象者的判定，以提交申請當日為基準，所得為依據第��～��頁計算出的所得金額。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有薪資所得或公共年金等所得者

每人��萬日圓
※所得金額不
足��萬日圓時
以實際金額為
準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每人
��萬日圓
※從所得金額中
扣除基礎轉帳後
的所得不足��萬
日圓時，以實際
金額為準

每人
��萬日圓
※ 從所得金額
中扣除基礎轉帳
後的所得不足
��萬日圓時，以
實際金額為準

·同住的親屬（申請者本人除外）
·分居中但為所得稅法上的扶養親屬
·��歲以上的所得稅法上的扣除對象配偶者
·��歲以上的所得稅法上的扶養親屬

申請者本人及親屬扣除對象之中，有符合下述任一條件者
·持有�、�級身體障礙者手冊者
·持有�級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
·持有療育手冊Ａ判定者（包含符合此判定者（※註�））
·符合戰爭傷病者手冊的特別項症至第�項症者
·原爆被爆者

申請人本人及親屬扣除對象中，不包含符合上述「特殊障礙者」但
包含符合身體障礙者手冊、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療育手冊
的等級（判定）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以及符合戰爭傷病者手冊判定之障礙程度者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單親
家庭者（包含未經法定婚姻程序者）。
符合下述全部要件者

·喪偶（包括生死不明）或離婚後未再婚者。
·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所得在��萬日圓以下的子女。
·所得在���萬日圓以下，
·沒有符合事實婚關係或等同事實婚關係認定之對象者。

申請人本人及預計入住的親屬中，包含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寡婦
者（不含未經法定婚姻程序者）。
不符合上述單親扣除要件且符合下述全部要件者

·喪偶（包括生死不明）或離婚後未再婚者。
※與配偶離婚者有撫養親屬者。

·所得在���萬日圓以下
·沒有符合事實婚關係或等同事實婚關係認定之對象者。

符合所得稅法定義之撫養親屬中��歲以上未滿��歲者

（※註�） 未持有手冊者，可提交各區役所發行之「障礙者控除對象者認定書」以茲證明符合申請資格。

家庭整體的扣除額 日圓···Ｂ

➄　家庭月所得額的計算

家庭整體的所得額 家庭整體的扣除額

日圓（Ａ） － 日圓（Ｂ）

��個月

（�）關於申請資格
市營住宅的申請資格，原則上僅限家庭的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在���,���日圓以下的家
庭。但是，符合下述狀況者不在此限。

➀　裁量階層家庭
若符合第��頁＜裁量階層家庭＞的家庭申請資格，則家庭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可放寬
至���,��� 日圓以下。

➁　幌北、光星、月寒、真駒內本町住宅區的部分住宅和豐平橋南住宅區的全部住宅
這些住宅的申請資格為家庭月所得額（入住收入標準）在���,��� 日圓以下（＜裁量階層家庭
＞則放寬至���,���日圓以下）者。（這些住宅在申請資料發放期間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
上有標示※符號）。

➂　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家庭的例外狀況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受害者中居住在兒童及受災者支援法規定之支援對象地區的家庭，家庭
月所得額的計算，若是共享同一收入來源但分居的狀況（例如丈夫留在避難對象區域，只有
妻子和子女留在札幌市避難等），則將依據第��頁計算的家庭整體所得額除以二，做為家庭
所得金額。
另外，若是家庭成員全員避難的狀況，所得額依常規計算。

扣除對象 扣除人數 扣除額
基礎轉帳扣除 每人最多十萬日圓 日圓
親屬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老人扣除對象配偶
、老人扶養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歲以上未滿��歲的
撫養親屬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特殊障礙者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障礙者扣除 ��萬日圓 × 人 ＝ 日圓
單親扣除 每人最多��萬日圓 日圓
寡婦扣除 每人最多��萬日圓 日圓

募

家庭的月所得額

＝ 日圓

將家庭整體的所得額A（第��頁）、家庭整體的扣除額B代入下述計算公式，可以計算出家庭的
月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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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階層家庭＞

��歲以上
符合下述任一要件之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全員都在��歲以上的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年齡只有��歲以上者和未滿��歲者的家庭

成員包含障礙者的
家庭

家庭成員有符合下述任一要件之家庭
·持有�～�級身體障礙者手冊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持有�、�級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
·持有療育手冊A、B判定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戰爭傷病者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經（特別項症～第�項症或第�項症）認定為戰爭傷病者的家庭

原爆被爆者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經厚生勞動大臣認定為原爆被爆者的家庭

引揚者家庭

曾入住痲瘋病
療養所者的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曾入住痲瘋病療養所者的家庭
（持有國立痲瘋病療養所等負責人證明者）

有學齡前
兒童的家庭

裁量階層家庭係指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高齡者、障礙者、學齡前兒童等難以自力租賃民宅
而面臨高度居住困難的族群，因此在收入基準上適用放寬標準的家庭。
請注意，未入住的撫養親屬則不包含在此處定義的「家庭」中。

※註� 未持有手冊者，可提交各區役所發行之「障礙者控除對象者認定書」以茲證明符合申請資格。

有令和�年（����年）�月�日以後出生的兒童（學齡前）的家庭
※若同住者中最小的兒童上國小後，將不符合裁量階層家庭的資格，可

能會變成一般階層家庭及收入超過者。
在這狀況下，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民營租賃住宅相同水
準的金額，並要求您盡快搬離市營住宅。

家庭成員包含從國外遣返回國且遣返回國未滿五年之引揚者的家庭
※從國外遣返回國的引揚者，係指二戰後從海外地區被遣返回國者

７　房租
（�）入住時的房租標準

（�）入住後房租的計算方法

市營住宅的一般房租
單身（一般） 家庭（一般）、輪椅房

一
般
階
層

０

～

���,���日圓
⇒ １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 ２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日圓

～

���,���日圓
⇒ ３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 ４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裁
量
階
層

���,���日圓

～

���,���日圓
⇒ ５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 �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市營住宅是提供給低收入家庭的住宅，家庭收入越低房租越便宜。將家庭的月所得額（第��頁）
代入下表，可查詢概略的房租金額。另外，在申請時可查看《募集住宅一覽表》來確認房租的級別。

家庭
月所得額

房租
級別

請對照房租級別速查表（第��頁）進行確認。
※若入住後收入增加，一般階層家庭的家庭月所得額超過���,���日圓（房租級別�），裁量階層
家庭超過���,���日圓（房租級別�）時，將成為收入超過者，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
民營租賃住宅相同水準的金額，並要求您盡快搬離市營住宅。
此外，札幌市將您認定為高所得者的家庭，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民營租賃住宅相
同水準的金額，並要求您在規定期限內搬離市營住宅

入住後每年的房租，將根據入住者的收入、住宅面積、建築年數、住宅區位等決定。收入相關
事項，每年六月要辦理申報，此申報為「收入申報」（申報所須表格每年發送）。
請注意，未辦理收入申報者，市營住宅將無視入住者的收入狀況，要求支付與民營租賃住宅
相同水準的房租。
同居者的異動（出生、搬離、搬入等）可能會導致房租變動，所以每次同居者有異動時都必須
申報。
另外，若是繳不起根據公式計算出的房租金額者，有可能符合減免的資格，減免詳情請向公
社房租專員（電話���-���-����）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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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階層家庭＞

��歲以上
符合下述任一要件之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全員都在��歲以上的家庭
·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年齡只有��歲以上者和未滿��歲者的家庭

成員包含障礙者的
家庭

家庭成員有符合下述任一要件之家庭
·持有�～�級身體障礙者手冊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持有�、�級精神障礙者保健福祉手冊者
·持有療育手冊A、B判定者（包含持有其他同等證明者（※註�））

戰爭傷病者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經（特別項症～第�項症或第�項症）認定為戰爭傷病者的家庭

原爆被爆者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經厚生勞動大臣認定為原爆被爆者的家庭

引揚者家庭

曾入住痲瘋病
療養所者的家庭

家庭成員包含曾入住痲瘋病療養所者的家庭
（持有國立痲瘋病療養所等負責人證明者）

有學齡前
兒童的家庭

裁量階層家庭係指預計入住的家庭成員中，有高齡者、障礙者、學齡前兒童等難以自力租賃民宅
而面臨高度居住困難的族群，因此在收入基準上適用放寬標準的家庭。
請注意，未入住的撫養親屬則不包含在此處定義的「家庭」中。

※註� 未持有手冊者，可提交各區役所發行之「障礙者控除對象者認定書」以茲證明符合申請資格。

有令和�年（����年）�月�日以後出生的兒童（學齡前）的家庭
※若同住者中最小的兒童上國小後，將不符合裁量階層家庭的資格，可

能會變成一般階層家庭及收入超過者。
在這狀況下，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民營租賃住宅相同水
準的金額，並要求您盡快搬離市營住宅。

家庭成員包含從國外遣返回國且遣返回國未滿五年之引揚者的家庭
※從國外遣返回國的引揚者，係指二戰後從海外地區被遣返回國者

７　房租
（�）入住時的房租標準

（�）入住後房租的計算方法

市營住宅的一般房租
單身（一般） 家庭（一般）、輪椅房

一
般
階
層

０

～

���,���日圓
⇒ １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 ２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日圓

～

���,���日圓
⇒ ３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 ４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裁
量
階
層

���,���日圓

～

���,���日圓
⇒ ５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

���,���日圓
⇒ � ��,���日圓～

　��,���日圓左右
��,���日圓～
　��,���日圓左右

市營住宅是提供給低收入家庭的住宅，家庭收入越低房租越便宜。將家庭的月所得額（第��頁）
代入下表，可查詢概略的房租金額。另外，在申請時可查看《募集住宅一覽表》來確認房租的級別。

家庭
月所得額

房租
級別

請對照房租級別速查表（第��頁）進行確認。
※若入住後收入增加，一般階層家庭的家庭月所得額超過���,���日圓（房租級別�），裁量階層
家庭超過���,���日圓（房租級別�）時，將成為收入超過者，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
民營租賃住宅相同水準的金額，並要求您盡快搬離市營住宅。
此外，札幌市將您認定為高所得者的家庭，市營住宅會將您的房租提高至與民營租賃住宅相
同水準的金額，並要求您在規定期限內搬離市營住宅

入住後每年的房租，將根據入住者的收入、住宅面積、建築年數、住宅區位等決定。收入相關
事項，每年六月要辦理申報，此申報為「收入申報」（申報所須表格每年發送）。
請注意，未辦理收入申報者，市營住宅將無視入住者的收入狀況，要求支付與民營租賃住宅
相同水準的房租。
同居者的異動（出生、搬離、搬入等）可能會導致房租變動，所以每次同居者有異動時都必須
申報。
另外，若是繳不起根據公式計算出的房租金額者，有可能符合減免的資格，減免詳情請向公
社房租專員（電話���-���-����）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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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級別速查表＞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1 0～2,043,999 0～2,583,999 0～3,127,999 0～3,663,999 0～4,135,999 0～4,611,999 0～104,000

2 2,367,999以下 2,911,999以下 3,451,999以下 3,947,999以下 4,423,999以下 4,895,999以下 123,000以下

3 2,643,999以下 3,183,999以下 3,711,999以下 4,187,999以下 4,663,999以下 5,135,999以下 139,000以下

4 2,967,999以下 3,511,999以下 3,995,999以下 4,471,999以下 4,947,999以下 5,423,99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47,999以下 3,943,999以下 4,415,999以下 4,891,999以下 5,367,999以下 5,843,999以下 186,000以下

6 3,887,999以下 4,363,999以下 4,835,999以下 5,311,999以下 5,787,999以下 6,263,999以下 214,000以下

1 0～1,248,011 0～1,628,011 0～2,008,011 0～2,388,011 0～2,768,011 0～3,148,011 0～104,000

2 1,476,011以下 1,856,011以下 2,236,011以下 2,616,011以下 2,996,011以下 3,376,011以下 123,000以下

3 1,668,011以下 2,048,011以下 2,428,011以下 2,808,011以下 3,188,011以下 3,568,011以下 139,000以下

4 1,896,011以下 2,276,011以下 2,656,011以下 3,036,011以下 3,416,011以下 3,796,011以下 158,000以下

5 2,232,011以下 2,612,011以下 2,992,011以下 3,372,011以下 3,752,011以下 4,132,011以下 186,000以下

6 2,568,011以下 2,948,011以下 3,328,011以下 3,708,011以下 4,088,011以下 4,468,011以下 214,000以下

1 0～2,164,015 0～2,670,682 0～3,177,349 0～2,448,011 0～2,828,011 0～3,208,011 0～104,000

2 2,468,015以下 2,974,682以下 3,481,349以下 2,676,011以下 3,056,011以下 3,481,349以下 123,000以下

3 2,724,015以下 3,230,682以下 3,737,349以下 2,868,011以下 3,248,011以下 3,737,349以下 139,000以下

4 3,028,015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3,096,011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186,000以下

6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214,000以下

年金收入 年金、恩給支付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
年 齡 ��歲以下 ��歲以上

租金級別

事业收入 確定申報的事業所得金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租金級別

薪資收入 源泉徵收票的支付金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人數
租金級別

一
般
階
層

裁
量
階
層

此表是依據預計入住者中僅一人有收入的設定所計算的概略房租列表，不適用於雙薪和複數成員有
收入之家庭。另外，此表未列入老人扶養親屬、��歲以上未滿��歲親屬、特殊障礙者、障礙者、單親、寡
婦的扣除額。
另外，人數的計算，除了申請者本人以及將要同住的親屬以外，還包含不同住的扶養親屬。

人數

一
般
階
層

裁
量
階
層

人數

裁
量
階
層

一
般
階
層

８　其他費用
（１）停車場

➀ 申請資格

➁ 停車場使用費
每月�,���日圓～�,���日圓（可能會變動）。
另外，停車場使用費請查閱「募集住宅一覽表」。

（�）共益費

覧

每個住宅區都有設置停車場。入住時可申請停車場（入住後需要停車場時，隨時都可以申請）。
請注意，由於閒置狀況隨時都在變動，可能與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上的資訊不同。

※停車場可能會有停滿的狀況。

※徵用型市營住宅（第��、��頁）的停車場，管理單位並非札幌市，使用者須與停車場管理者直
接簽約。另外，申請資格和使用費用也與一般市營住宅不同。

※ 摩托車不得停在汽車停車場。至於腳踏車停車場能否停摩托車，每個住宅區的規定都不同，
請電洽募集負責人員（電話���-����）進行確認。另外，確認可能需要一段時間而無法立即
答覆，望請見諒。

a. 限市營住宅入住名義人和同住者申請，原則上一戶限一輛。

b. 可申請之車輛，原則上僅限車長���cm以下、車寬���cm以下的車輛。

c. 市營住宅入住名義人和同住者若為暴力團成員則不得申請。

各住宅使用之電費、水費、瓦斯費，由入住者負擔，除此之外的公共空間（走廊、樓梯等）照明和
電梯等的電費等為共益費，由全體入住者共同分擔。共益費包含下述幾種費用。

·公共空間的照明和電梯等電費
·更換公共空間的照明用燈泡等修繕所須之費用
·公用水龍頭的水費
·清洗排水管所需費用
·住宅區內的清掃、除雪、除草所需費用等

這些費用由自治會管理並支付，入住者請務必向自治會繳納共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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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級別速查表＞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1 0～2,043,999 0～2,583,999 0～3,127,999 0～3,663,999 0～4,135,999 0～4,611,999 0～104,000

2 2,367,999以下 2,911,999以下 3,451,999以下 3,947,999以下 4,423,999以下 4,895,999以下 123,000以下

3 2,643,999以下 3,183,999以下 3,711,999以下 4,187,999以下 4,663,999以下 5,135,999以下 139,000以下

4 2,967,999以下 3,511,999以下 3,995,999以下 4,471,999以下 4,947,999以下 5,423,99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47,999以下 3,943,999以下 4,415,999以下 4,891,999以下 5,367,999以下 5,843,999以下 186,000以下

6 3,887,999以下 4,363,999以下 4,835,999以下 5,311,999以下 5,787,999以下 6,263,999以下 214,000以下

1 0～1,248,011 0～1,628,011 0～2,008,011 0～2,388,011 0～2,768,011 0～3,148,011 0～104,000

2 1,476,011以下 1,856,011以下 2,236,011以下 2,616,011以下 2,996,011以下 3,376,011以下 123,000以下

3 1,668,011以下 2,048,011以下 2,428,011以下 2,808,011以下 3,188,011以下 3,568,011以下 139,000以下

4 1,896,011以下 2,276,011以下 2,656,011以下 3,036,011以下 3,416,011以下 3,796,011以下 158,000以下

5 2,232,011以下 2,612,011以下 2,992,011以下 3,372,011以下 3,752,011以下 4,132,011以下 186,000以下

6 2,568,011以下 2,948,011以下 3,328,011以下 3,708,011以下 4,088,011以下 4,468,011以下 214,000以下

1 0～2,164,015 0～2,670,682 0～3,177,349 0～2,448,011 0～2,828,011 0～3,208,011 0～104,000

2 2,468,015以下 2,974,682以下 3,481,349以下 2,676,011以下 3,056,011以下 3,481,349以下 123,000以下

3 2,724,015以下 3,230,682以下 3,737,349以下 2,868,011以下 3,248,011以下 3,737,349以下 139,000以下

4 3,028,015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3,096,011以下 3,534,682以下 4,041,349以下 158,000以下

5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3,476,015以下 3,982,682以下 4,443,543以下 186,000以下

6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3,924,015以下 4,391,778以下 4,838,837以下 214,000以下

年金收入 年金、恩給支付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
年 齡 ��歲以下 ��歲以上

租金級別

事业收入 確定申報的事業所得金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租金級別

薪資收入 源泉徵收票的支付金額（日圓） 家庭月
所得額

（日圓）人數
租金級別

一
般
階
層

裁
量
階
層

此表是依據預計入住者中僅一人有收入的設定所計算的概略房租列表，不適用於雙薪和複數成員有
收入之家庭。另外，此表未列入老人扶養親屬、��歲以上未滿��歲親屬、特殊障礙者、障礙者、單親、寡
婦的扣除額。
另外，人數的計算，除了申請者本人以及將要同住的親屬以外，還包含不同住的扶養親屬。

人數

一
般
階
層

裁
量
階
層

人數

裁
量
階
層

一
般
階
層

８　其他費用
（１）停車場

➀ 申請資格

➁ 停車場使用費
每月�,���日圓～�,���日圓（可能會變動）。
另外，停車場使用費請查閱「募集住宅一覽表」。

（�）共益費

覧

每個住宅區都有設置停車場。入住時可申請停車場（入住後需要停車場時，隨時都可以申請）。
請注意，由於閒置狀況隨時都在變動，可能與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上的資訊不同。

※停車場可能會有停滿的狀況。

※徵用型市營住宅（第��、��頁）的停車場，管理單位並非札幌市，使用者須與停車場管理者直
接簽約。另外，申請資格和使用費用也與一般市營住宅不同。

※ 摩托車不得停在汽車停車場。至於腳踏車停車場能否停摩托車，每個住宅區的規定都不同，
請電洽募集負責人員（電話���-����）進行確認。另外，確認可能需要一段時間而無法立即
答覆，望請見諒。

a. 限市營住宅入住名義人和同住者申請，原則上一戶限一輛。

b. 可申請之車輛，原則上僅限車長���cm以下、車寬���cm以下的車輛。

c. 市營住宅入住名義人和同住者若為暴力團成員則不得申請。

各住宅使用之電費、水費、瓦斯費，由入住者負擔，除此之外的公共空間（走廊、樓梯等）照明和
電梯等的電費等為共益費，由全體入住者共同分擔。共益費包含下述幾種費用。

·公共空間的照明和電梯等電費
·更換公共空間的照明用燈泡等修繕所須之費用
·公用水龍頭的水費
·清洗排水管所需費用
·住宅區內的清掃、除雪、除草所需費用等

這些費用由自治會管理並支付，入住者請務必向自治會繳納共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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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治會◆

（�）租賃設備

➀　浴室

浴室狀態（資料來源為「募集住宅一覽表」） 可安裝在浴室的物品

集中式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混凝土製。熱水請參考下述（�）。

供熱水方案➀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樹脂製。使用大型瓦斯熱水器供應熱水。

供熱水方案➁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樹脂製。使用加熱型浴缸供應熱水。

分離式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混凝土製。使用加熱型浴缸供應熱水。

➁　其他

（�）集中供應型暖氣及熱水

➀ 光星住宅區（部分）…（株）北海道熱供給公社（���-���-����）
暖氣費是定額制，金額根據房間面積而定，熱水費是根據使用量支付相應之金額。

➁ 紅葉台住宅區、新札幌住宅區…北海道地域暖房（株）（���-���-����）
紅葉台住宅區 …

新札幌住宅區 …暖氣費跟熱水費都是根據使用量支付相應之金額。

募

因為市營住宅是公共住宅，為了大家愉快舒適的生活，有很多事情需要各位入住者相互體諒
和協助。
各住宅區都組織了自治會，入住市營住宅後請加入自治會。自治會除了共益費的管理和支付
外，還致力辦理促進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和防災的活動等業務。
另外，自治會也負責部分停車場管理工作。歡迎各位入住者積極參加自治會。

市營住宅中有些住宅區的浴室沒有浴缸和熱水供應設備，需要租賃或購買浴缸、熱水
器。浴室的狀態請查閱「募集住宅一覽表」。
此外，租賃業者由札幌市指定。此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只有浴缸
（月租金／���～�,���日圓左右）

浴缸、加熱型浴缸組合
（月租金／�,���～�,���日圓左右）

部分住宅區需要租賃或購買以下器具。
另外，租賃業者由札幌市指定。
·大型瓦斯熱水器（月租金／�,���～�,���日圓左右）
·瓦斯暖氣設備（月租金／�,���～�,���日圓左右）

下列住宅區，由特定的供熱公司提供各建物暖氣和生活用水的熱水（集中供應型）。
有關使用費詳情，請諮詢供熱公司。

暖氣費是定額制，金額根據房間面積而定，熱水費是根據使用量支
付相應之金額。

（�）關於住宅的修繕和費用的負擔

➀ 住宅的修繕

➁ 由札幌市負擔修繕費用的部分

➂ 由入住者負擔修繕費用的部分

募
集
・

一
覧

關於市營住宅修繕，分成由札幌市負擔費用進行修繕的部分、和由入住者及自治會負擔費
用（包含公用部分）進行修繕的部分。

a. 建築物的牆壁、基礎、地基、地板、樑柱、屋頂、樓梯等房屋結構上重要的部分
b. 供排水、電力、瓦斯設施等構造上重要的部分
c. 兒童遊樂區和電梯等公共設施

第��頁表中所列的修繕和更換項目，由入住者負擔費用。但是在某些狀況下，改由札幌市
負擔費用。
請注意，未列於第��頁表中的項目，若因入住者的故意或過失而造成汙損、破損時，費用
亦由入住者負擔。

 

 

 

 

募集入住者的各個住宅，除了新建住宅區外，在前租戶退租後，會在室內進行部分修繕
及清掃作業，將住宅恢復到居住無礙的狀態，因為是根據每個住宅受損情況進行程度不
一的美化或修繕，望請見諒。另外，修繕內容大致如下所述。

更換物品

（�）關於住宅的修繕狀況

·玄關大門的鎖、鑰匙
·各個設備中，損壞嚴重難以維持原

有功能者

部分修繕
·有髒污附著或破損的地板、牆壁、天

花板等處

設備點檢
·電力和供排水等各設備，請事前確認

是否有使用上的問題

清掃
·將委託業者進行清掃作業，若有不

滿意的部分，請在入住後自行處理。
·客廳內通常會有程度不一的氣味殘

留狀況，望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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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治會◆

（�）租賃設備

➀　浴室

浴室狀態（資料來源為「募集住宅一覽表」） 可安裝在浴室的物品

集中式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混凝土製。熱水請參考下述（�）。

供熱水方案➀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樹脂製。使用大型瓦斯熱水器供應熱水。

供熱水方案➁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樹脂製。使用加熱型浴缸供應熱水。

分離式 天花板、牆壁、地板採用混凝土製。使用加熱型浴缸供應熱水。

➁　其他

（�）集中供應型暖氣及熱水

➀ 光星住宅區（部分）…（株）北海道熱供給公社（���-���-����）
暖氣費是定額制，金額根據房間面積而定，熱水費是根據使用量支付相應之金額。

➁ 紅葉台住宅區、新札幌住宅區…北海道地域暖房（株）（���-���-����）
紅葉台住宅區 …

新札幌住宅區 …暖氣費跟熱水費都是根據使用量支付相應之金額。

募

因為市營住宅是公共住宅，為了大家愉快舒適的生活，有很多事情需要各位入住者相互體諒
和協助。
各住宅區都組織了自治會，入住市營住宅後請加入自治會。自治會除了共益費的管理和支付
外，還致力辦理促進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和防災的活動等業務。
另外，自治會也負責部分停車場管理工作。歡迎各位入住者積極參加自治會。

市營住宅中有些住宅區的浴室沒有浴缸和熱水供應設備，需要租賃或購買浴缸、熱水
器。浴室的狀態請查閱「募集住宅一覽表」。
此外，租賃業者由札幌市指定。此外，租赁业者由札幌市指定。

只有浴缸
（月租金／���～�,���日圓左右）

浴缸、加熱型浴缸組合
（月租金／�,���～�,���日圓左右）

部分住宅區需要租賃或購買以下器具。
另外，租賃業者由札幌市指定。
·大型瓦斯熱水器（月租金／�,���～�,���日圓左右）
·瓦斯暖氣設備（月租金／�,���～�,���日圓左右）

下列住宅區，由特定的供熱公司提供各建物暖氣和生活用水的熱水（集中供應型）。
有關使用費詳情，請諮詢供熱公司。

暖氣費是定額制，金額根據房間面積而定，熱水費是根據使用量支
付相應之金額。

（�）關於住宅的修繕和費用的負擔

➀ 住宅的修繕

➁ 由札幌市負擔修繕費用的部分

➂ 由入住者負擔修繕費用的部分

募
集
・

一
覧

關於市營住宅修繕，分成由札幌市負擔費用進行修繕的部分、和由入住者及自治會負擔費
用（包含公用部分）進行修繕的部分。

a. 建築物的牆壁、基礎、地基、地板、樑柱、屋頂、樓梯等房屋結構上重要的部分
b. 供排水、電力、瓦斯設施等構造上重要的部分
c. 兒童遊樂區和電梯等公共設施

第��頁表中所列的修繕和更換項目，由入住者負擔費用。但是在某些狀況下，改由札幌市
負擔費用。
請注意，未列於第��頁表中的項目，若因入住者的故意或過失而造成汙損、破損時，費用
亦由入住者負擔。

 

 

 

 

募集入住者的各個住宅，除了新建住宅區外，在前租戶退租後，會在室內進行部分修繕
及清掃作業，將住宅恢復到居住無礙的狀態，因為是根據每個住宅受損情況進行程度不
一的美化或修繕，望請見諒。另外，修繕內容大致如下所述。

更換物品

（�）關於住宅的修繕狀況

·玄關大門的鎖、鑰匙
·各個設備中，損壞嚴重難以維持原

有功能者

部分修繕
·有髒污附著或破損的地板、牆壁、天

花板等處

設備點檢
·電力和供排水等各設備，請事前確認

是否有使用上的問題

清掃
·將委託業者進行清掃作業，若有不

滿意的部分，請在入住後自行處理。
·客廳內通常會有程度不一的氣味殘

留狀況，望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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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住者負擔修理和更換費用的部分（公用的部分，部分由自治會負擔修理和更換費用）
項目 種類 內容

榻榻米 榻榻米表面、榻榻米地板、榻榻米邊緣 修繕、更換（包括因結露造成的污損和破損）

隔間門窗

障子 框、木條的修繕、更換

隔扇 紙、骨架、外框的更新、修繕、更換

門（廁所、各房間） 嵌入式門把、凸出式門把、戶車、軌道、門閂的修繕、更換

玄關門 門鎖、鎖匙、防盜鏈、防盜攝像頭、鉸鏈、信箱、牛奶箱蓋的修繕、更換

窗框 戶車、軌道、窗鉤（鎖窗用金屬零件）的修繕、更換

全屋玻璃、紗窗 修繕、更換

牆壁、地板、天花板 房間牆壁、地板材料、天花板 更新、修繕、塗裝（包括因結露造成的污損和破損）（請注意，必須按照札幌市指示進行）

吊架、其他架子 修繕、更換

水槽、洗手台、灶台 清掃、修繕、更換

窗簾軌道 修繕、更換

換氣孔、FF排氣筒 清掃、修繕、更換

換氣扇、抽油煙機

（煙囪用）夏季罩蓋 更換

瓦斯設備 瓦斯栓 橡膠帽蓋更換

加油設備 加油栓、蓋 加油旋塞、蓋子的更換

水龍頭修繕、墊片等（包含混合水栓的閥芯）的更換

廚房的排水 清掃、逆止閥、排水孔蓋的修理、更換

洗手台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止水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浴室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浴缸止水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陽台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的修繕、更換

洗衣機放置處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橡膠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廁所的排水、馬桶 清掃、馬桶座、馬桶座橡膠墊、馬桶座安裝金屬零件的修繕、更換、馬桶的拆裝

衛生紙架軸心 更換

馬桶水箱 浮球進水器、拉桿、把手、止水皮、鏈條的修繕、更換

電氣設備

燈泡、日光燈管 更換

照明設備 修理、更換（緊急情況用的照明設備除外））

開關、插座 修繕、更換

修繕、更換

修繕、更換

暖氣設備
散熱器排氣栓、閥門 修繕、更換

濾網 清掃

換熱器 濾網 清掃、更換

室外設備

等

集體信箱、門牌 金屬配件（鉸鏈、把手、門等）的修繕、更換

集體煙囪 清掃

晾衣架 修繕、更換

排水管（含室內）、側溝等 清掃（範圍到住宅用地內標示了「札下」的水溝蓋為止）

陽台隔板 更換（因應火災緊急逃生造成的破損除外）

架子、檯子、

窗簾軌道、

換氣設備等

供排水

設備

清掃、開關、繩子、扇葉、外殼、沖孔金屬板（沖孔鋼板）的修繕、更換

給水栓（包含熱水）、止水栓、
灑水栓

警報器、對講機、按鈕、開關蓋板、
開關箱等

電視用天線終端（室內裝置）、
蓋板

租用之器具的維修等事宜，請諮詢各租賃公司。
退租時的修繕責任區分也同上述規則辦理。

換居理由

登
記

抽
籤

�　現正承租市營住宅的住戶申請換居

現正承租市營住宅的家庭，若不符合「住房困難者」的資格，原則上不能申請其他的市營住宅，但若
符合下述換居申請之資格，可以申請換居至其他市營住宅。

（�）　換居申請資格

滿足下述➀～➃的所有條件。
➀在提交申請當日，原則上應滿足第�～�頁的申請資格。
➁在提交申請當日，已在現正承租之市營住宅居住一年以上。
➂未違反札幌市的條例和規定，如拖欠房租和停車費等。
➃符合下述a～h中任一項換居理由。

a. 同居者增加的家庭等，現正承租之住宅面積較小、不夠入住者全員使用的家庭，需要換到空
間比現在寬廣的住宅

b. 專用地板面積（室內加公設）超過��.�平方公尺的住宅（家庭型）僅一人入住，需要換到單身型住宅者

d. 現正入住輪椅房但輪椅使用者已離開，需要換到輪椅房以外的住宅的家庭

e. 現正入住非輪椅房的住宅，但入住者中有輪椅使用者（※註�），需要換到輪椅房的家庭

h. 必須長期到醫院回診（※註�），需要換到現在回診的醫院附近的住宅的家庭

c. 原則上，住在樓高五層樓以下住宅的三樓以上樓層者，若同住者中有上下樓梯困難者（※註
�）（附設電梯的住宅除外），需要換到二樓以下樓層或附設電梯的住宅者

f. 現正入住單身型住宅，因為結婚或照護的關係，需要換到家庭型住宅者

g. 現正入住沒有浴室的住宅，需要換到附浴室住宅的家庭

（※註�） 【��歲以上】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上下樓梯困難」的診斷書者
 【未滿��歲】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治療期間需要六個月以上，上下樓梯困難」的診

斷書者
（※註�） 持有身體障礙者手冊或戰爭傷病者手冊且平時經常使用輪椅者
（※註�） 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必須回診治療六個月以上」的診斷書者

※醫生的診斷書和身體障礙者手冊須在介紹住宅後或中籤後提交，因此請提交在介紹後或中籤後取得
之醫生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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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住者負擔修理和更換費用的部分（公用的部分，部分由自治會負擔修理和更換費用）
項目 種類 內容

榻榻米 榻榻米表面、榻榻米地板、榻榻米邊緣 修繕、更換（包括因結露造成的污損和破損）

隔間門窗

障子 框、木條的修繕、更換

隔扇 紙、骨架、外框的更新、修繕、更換

門（廁所、各房間） 嵌入式門把、凸出式門把、戶車、軌道、門閂的修繕、更換

玄關門 門鎖、鎖匙、防盜鏈、防盜攝像頭、鉸鏈、信箱、牛奶箱蓋的修繕、更換

窗框 戶車、軌道、窗鉤（鎖窗用金屬零件）的修繕、更換

全屋玻璃、紗窗 修繕、更換

牆壁、地板、天花板 房間牆壁、地板材料、天花板 更新、修繕、塗裝（包括因結露造成的污損和破損）（請注意，必須按照札幌市指示進行）

吊架、其他架子 修繕、更換

水槽、洗手台、灶台 清掃、修繕、更換

窗簾軌道 修繕、更換

換氣孔、FF排氣筒 清掃、修繕、更換

換氣扇、抽油煙機

（煙囪用）夏季罩蓋 更換

瓦斯設備 瓦斯栓 橡膠帽蓋更換

加油設備 加油栓、蓋 加油旋塞、蓋子的更換

水龍頭修繕、墊片等（包含混合水栓的閥芯）的更換

廚房的排水 清掃、逆止閥、排水孔蓋的修理、更換

洗手台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止水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浴室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浴缸止水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陽台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的修繕、更換

洗衣機放置處排水 清掃、排水孔蓋、橡膠塞（含鏈子）的修繕、更換

廁所的排水、馬桶 清掃、馬桶座、馬桶座橡膠墊、馬桶座安裝金屬零件的修繕、更換、馬桶的拆裝

衛生紙架軸心 更換

馬桶水箱 浮球進水器、拉桿、把手、止水皮、鏈條的修繕、更換

電氣設備

燈泡、日光燈管 更換

照明設備 修理、更換（緊急情況用的照明設備除外））

開關、插座 修繕、更換

修繕、更換

修繕、更換

暖氣設備
散熱器排氣栓、閥門 修繕、更換

濾網 清掃

換熱器 濾網 清掃、更換

室外設備

等

集體信箱、門牌 金屬配件（鉸鏈、把手、門等）的修繕、更換

集體煙囪 清掃

晾衣架 修繕、更換

排水管（含室內）、側溝等 清掃（範圍到住宅用地內標示了「札下」的水溝蓋為止）

陽台隔板 更換（因應火災緊急逃生造成的破損除外）

架子、檯子、

窗簾軌道、

換氣設備等

供排水

設備

清掃、開關、繩子、扇葉、外殼、沖孔金屬板（沖孔鋼板）的修繕、更換

給水栓（包含熱水）、止水栓、
灑水栓

警報器、對講機、按鈕、開關蓋板、
開關箱等

電視用天線終端（室內裝置）、
蓋板

租用之器具的維修等事宜，請諮詢各租賃公司。
退租時的修繕責任區分也同上述規則辦理。

換居理由

登
記

抽
籤

�　現正承租市營住宅的住戶申請換居

現正承租市營住宅的家庭，若不符合「住房困難者」的資格，原則上不能申請其他的市營住宅，但若
符合下述換居申請之資格，可以申請換居至其他市營住宅。

（�）　換居申請資格

滿足下述➀～➃的所有條件。
➀在提交申請當日，原則上應滿足第�～�頁的申請資格。
➁在提交申請當日，已在現正承租之市營住宅居住一年以上。
➂未違反札幌市的條例和規定，如拖欠房租和停車費等。
➃符合下述a～h中任一項換居理由。

a. 同居者增加的家庭等，現正承租之住宅面積較小、不夠入住者全員使用的家庭，需要換到空
間比現在寬廣的住宅

b. 專用地板面積（室內加公設）超過��.�平方公尺的住宅（家庭型）僅一人入住，需要換到單身型住宅者

d. 現正入住輪椅房但輪椅使用者已離開，需要換到輪椅房以外的住宅的家庭

e. 現正入住非輪椅房的住宅，但入住者中有輪椅使用者（※註�），需要換到輪椅房的家庭

h. 必須長期到醫院回診（※註�），需要換到現在回診的醫院附近的住宅的家庭

c. 原則上，住在樓高五層樓以下住宅的三樓以上樓層者，若同住者中有上下樓梯困難者（※註
�）（附設電梯的住宅除外），需要換到二樓以下樓層或附設電梯的住宅者

f. 現正入住單身型住宅，因為結婚或照護的關係，需要換到家庭型住宅者

g. 現正入住沒有浴室的住宅，需要換到附浴室住宅的家庭

（※註�） 【��歲以上】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上下樓梯困難」的診斷書者
 【未滿��歲】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治療期間需要六個月以上，上下樓梯困難」的診

斷書者
（※註�） 持有身體障礙者手冊或戰爭傷病者手冊且平時經常使用輪椅者
（※註�） 能夠出示由醫生出具註明「必須回診治療六個月以上」的診斷書者

※醫生的診斷書和身體障礙者手冊須在介紹住宅後或中籤後提交，因此請提交在介紹後或中籤後取得
之醫生診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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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不同換居理由的手續

（�）換居之前的流程（符合換居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換居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換居理由f～h的家庭

申請時間 全年可申請

申請方法

確定
新住處

※只可到窗口申請
※申請只要不撤銷，效力就會持續到介紹
　住宅為止

到公社募集專員的窗口，在「換居登記申請
書」上填寫一個想要申請的住宅區後提交
申請書

定期募集、短期募集的期間內（第�、�頁）
可以申請
※全年募集為全年均可申請

請從各募集的「募集住宅一覽表」中，選擇
一個想要申請的住宅，提交「入住申請書」

登記的住宅中有可介紹的住宅時，依登記
先後的順序決定入住者（※註�）

（※註�）由於札幌市的改建業務而必須換居至其他住宅區者，有機會可以優先介紹住宅。

在抽籤會以中籤來決定
※全年募集按申請順序決定，先到先得

到公社募集專員窗口申請後，若可以介紹的住宅準備好會與您聯繫。之後會進行資格審查、
提前看房、繳納押金等，參加入住說明會時將交付新房鎖匙。
※從介紹到入住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若針對換居標的之住宅設定棟號、樓層、房屋格局的條件，因為條件受限的關係，介紹的時
間可能會延遲，也可能要等待數年。
※若申請後沒有可以介紹的住宅，請您耐心等待有住宅騰出並整備至可以介紹的狀態。
※資格審查以換居標的之住宅的介紹日為基準來辦理。若經資格審查查明申請者不符合換
居申請資格或不符合換居理由，則不能換居。
※請注意，若接受住宅介紹者放棄換居並重新登記或變更換居登記之的住宅，登記順序將換
到最後一位。

（�）換居登記限制
以下➀～➂的住宅區原則上不屬於換居登記對象。

➀

·幌北　　·東雁來　　·伏古Ａ　　·新札幌　　·月寒Ｆ　
·發寒（➁棟除外）　　·二十四軒

➁

➂
·徵用型市營住宅（第��、��頁）

※徵用型市營住宅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住宅。

募

※上述住宅區（東雁來住宅區以外）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
　住宅（可指定棟號）。

·美香保　　·伏古　　·光星（３、５、�、�棟）　　·月寒Ａ～Ｅ
·發寒（舊��～�� 棟）

※上述住宅區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住宅，但不可指定棟號。

※換居理由為e（換居到輪椅房）者，即使是➀的住宅區入住者亦可申請。
※上述➁的內容，在年度中可能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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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不同換居理由的手續

（�）換居之前的流程（符合換居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換居理由a～e的家庭 符合換居理由f～h的家庭

申請時間 全年可申請

申請方法

確定
新住處

※只可到窗口申請
※申請只要不撤銷，效力就會持續到介紹
　住宅為止

到公社募集專員的窗口，在「換居登記申請
書」上填寫一個想要申請的住宅區後提交
申請書

定期募集、短期募集的期間內（第�、�頁）
可以申請
※全年募集為全年均可申請

請從各募集的「募集住宅一覽表」中，選擇
一個想要申請的住宅，提交「入住申請書」

登記的住宅中有可介紹的住宅時，依登記
先後的順序決定入住者（※註�）

（※註�）由於札幌市的改建業務而必須換居至其他住宅區者，有機會可以優先介紹住宅。

在抽籤會以中籤來決定
※全年募集按申請順序決定，先到先得

到公社募集專員窗口申請後，若可以介紹的住宅準備好會與您聯繫。之後會進行資格審查、
提前看房、繳納押金等，參加入住說明會時將交付新房鎖匙。

※從介紹到入住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若針對換居標的之住宅設定棟號、樓層、房屋格局的條件，因為條件受限的關係，介紹的時
間可能會延遲，也可能要等待數年。

※若申請後沒有可以介紹的住宅，請您耐心等待有住宅騰出並整備至可以介紹的狀態。
※資格審查以換居標的之住宅的介紹日為基準來辦理。若經資格審查查明申請者不符合換
居申請資格或不符合換居理由，則不能換居。

※請注意，若接受住宅介紹者放棄換居並重新登記或變更換居登記之的住宅，登記順序將換
到最後一位。

（�）換居登記限制
以下➀～➂的住宅區原則上不屬於換居登記對象。

➀

·幌北　　·東雁來　　·伏古Ａ　　·新札幌　　·月寒Ｆ　
·發寒（➁棟除外）　　·二十四軒

➁

➂
·徵用型市營住宅（第��、��頁）

※徵用型市營住宅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住宅。

募

※上述住宅區（東雁來住宅區以外）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
　住宅（可指定棟號）。

·美香保　　·伏古　　·光星（３、５、�、�棟）　　·月寒Ａ～Ｅ
·發寒（舊��～�� 棟）

※上述住宅區的入住者，可申請換居同一住宅區內之住宅，但不可指定棟號。

※換居理由為e（換居到輪椅房）者，即使是➀的住宅區入住者亦可申請。
※上述➁的內容，在年度中可能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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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北榮

元町中央
美香保

◎東苗穗
北東
苗穗
札苗

東新道
丘珠

東雁來
榮町

開成A
開成B
開成C
伏古

伏古Ａ
光星

★Life Stage N��

★Grand Court東苗穗

★Maison Espoir N��  

北��東�等
北��東��

北��東��等
東苗穗�-�

北��東��等
北�東��

東苗穗�-�
北��東��
伏古��-�

東雁來��-�
北��東��
北��東��
伏古�-�

北��東��
伏古�-�等

伏古�-�
北��東�等
北��東��
東苗穗�-�
北��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區＜住宅區所在地一覽表＞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北圓山
桑園北
南�條

北�西��
北��西��
南�西��

����
����
����

��
��
��

中央區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麻生

北��條
新川

◎屯田綠之里-A 
屯田綠之里-B

◎屯田西
拓北

Gurinpia篠路中央

Gurinpia篠路北

屯田季實之里
幌北

★North Life �� 

★Green Court新川

★Residence篠路

麻生町�
北��西�等

新川�-�
屯田�-� 
屯田�-�

屯田�-��他
拓北�-� 
篠路�-� 
拓北�-� 
屯田�-�

北��西�等
北��西��
新川�-��
篠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區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東札幌

白石中央
南鄉

◎本鄉
東川下S 
東川下N 

北鄉
菊水上町

東札幌�-�
本鄉通�北�

南鄉通�南�等
本鄉通��南�等

川下�-� 
川下�-� 

北鄉�-��等
菊水上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石區

※管理戶數為令和�年�月��日時的資訊。
　另外、定期募集所募集的住宅，請查閱申請

資料開始發放日發放的「募集住宅一覽表」
進行確認（第�頁）。

※住宅區名稱中標示★的住宅，是向私有建築
物所有人徵用二十年，用來做為市營住宅之
用（徵用型市營住宅）。

　徵用期間屆滿時，需要搬離。
　另外，徵用期間即將屆滿的住宅區已停止募

集（第��頁）。

※住宅區名稱中標示◎的住宅，部分棟號計
劃在令和�年進行各項施工。施工期間可以
居住，但部分時段可能會限制窗戶開關和
電梯使用。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雲雀之丘E
雲雀之丘W

紅葉台E
紅葉台W
紅葉台S
紅葉台N

青葉A
青葉B
青葉C
青葉D

◎青葉E
◎青葉F
新札幌

厚別中央�-�等
厚別中央�-�等
紅葉台東�等
紅葉台西�等
紅葉台南�等
紅葉台北�等

青葉町�
青葉町�
青葉町�
青葉町�
青葉町�
青葉町�

厚別中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厚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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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住宅區名稱 地址 建設年度 管理戶數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手稻本町�-�

富丘�-�
富丘�-�

富丘�-�等
曙��-�等
前田�-�等

前田�-�
西宮之澤�-�

曙�-� 
前田�-��

豐平�條
美園

中之島
月寒A
月寒B
月寒C
月寒D
月寒E
月寒F

◎月寒G
西岡S
西岡N

豐平橋南

豐平�-��
美園�-�

中之島�-�等
月寒東�-��
月寒東�-��
月寒東�-�等

月寒東�-�
月寒東�-�

月寒東�-�等
月寒東�-�

西岡�-�
西岡�-�
豐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星置�-�
稻穗�-�

西宮之澤�-�

見晴台東
見晴台西

千代之丘中央
千代之丘東
千代之丘西

富丘東
富丘西

◎富丘高台
◎山口
稻積S
稻積N
宮之澤
曙�條

◎前田公園
星置站前

稻穗
西宮之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塚�-� ���

北野�-� ���
清田�-�等 ���

平岡�-� ��
平岡�-� ���
美丘�-� ���
清田�-� ��

里塚
◎北野

清田
平岡�條
平岡南
美丘

★Forest清田

★Fan平岡 平岡�-�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之澤
川沿

◎藤野
南��條

真駒內本町

中之澤�
川沿��-�
藤野�-�
南��西�

真駒內本町� ����, ����

���
���
���
��

���

���� ‒ ����, 
���� ‒ ����

����
���� ‒ ����
����, ����

����

發寒
◎發寒�條

發寒�條
二十四軒
◎八軒

西野

發寒��-�等
發寒�-�
發寒�-�

二十四軒�-�
八軒�西�
西野�-� ����

���
��

���
���
��
��

※上述內容，在年度中可能會變動。

清田區

南區

豐平區 手稻區

西區

註）以下住宅區於令和�年將停止募集。
【因市營住宅的改建、全面改善等緣故】
·美香保
·伏古
·光星（３、５、７、９棟）
·月寒A-E
·發寒（舊��～��棟）

【因徵用期限即將屆滿】
·★Alivila �� 
·★North Life �� 
·★Green Court新川（僅限�號棟）
·★Life Stage N��
·★Forest清田
·★Grand Court東苗穗
·★Residence篠路
·★Fan平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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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軒

桑
園

北

發
寒

雲
雀

之
丘

平
岡

�條

Fo
re

st
清

田

菊
水

上
町

新
川

北
��

條

●
·

·
·

市
營

住
宅

★
·

·
·
徵
用
型
市
營
住
宅

紅
葉

台
青

葉
中

之
島

川
沿

月
寒

平
岡

南

中
之

澤

藤
野

真
駒

內
本

町

南
鄉

羊
之

丘
通

水
源

池
通

國
道

��
�號

美
園

清
田

環
狀

通

豐
平

４
條

南
��

條

美
丘

西
岡

Ｊ
Ｒ

國
道

��
號

里
塚

北
野

厚
別

中
央

通

千
代

之
丘

西

千
代

之
丘

中
央

見
晴

台
西

見
晴

台
東

豐
平

川

北
圓

山

山
口

伏
古

開
成

東
新

道
札

苗

光
星

北
東

苗
穗

美
香

保

Gu
rin

pi
a篠

路
北

Gu
rin

pi
a篠

路
中

央

星
置

站
前

前
田

公
園

曙
�條

稻
積

屯
田

綠
之

里

元
町

中
央

北
鄉

東
川

下

宮
之

澤

拓
北

東
苗

穗

千
代

之
丘

東

稻
穗

富
丘

高
台

富
丘

東
發

寒
�條

發
寒

�條

二
十

四
軒

西
野

西
宮

之
澤

白
石

中
央

東
札

幌

國
道

�號

國
道

��
�號

No
rt

h 
Li

fe
 �

� 

麻
生

屯
田

季
實

之
里

屯
田

西

豐
平

橋
南

北
榮

富
丘

西

南
�條

丘
珠

國
道

��
號

本
鄉

Re
si

de
nc

e篠
路

幌
北

地
下
鐵

Fa
n平

岡

M
ai

so
n 

Es
po

ir 
N�

� 

新
札

幌

東
雁

來

札
幌

新
道

Gr
an

d 
Co

ur
t東

苗
穗

清
田

通

Gr
ee

n 
Co

ur
t新

川

Li
fe

 S
ta

ge
 N

��榮
町

下
手

稻
通

新
川

通

＜
市
營
住
宅
區
位
置
圖
＞

國
道

��
�號

標
示
★
的
住
宅
，
是
向
私
有
建
築
物
所
有
人
徵
用
二
十
年
，
用
來
做
為

市
營
住
宅
之
用
（
徵
用
型
市
營
住
宅
）
。

徵
用
期
間
屆
滿
時
，
需
要
搬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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